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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跆拳道假動作對比賽得分之影響。研究對象以 2008

年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男子組前四量前八強選手，平均年齡 18.75 ± 2.00

歲，平均身高 173.50 ± 5.86 公分，平均跆齡 10.28 ± 2.32 年。研究方法：

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及卡方考驗，統計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得分分析：得分數方面以羽量級得 67

分 (32%)為最高，得分技術動作以右後腳旋為主。得分有無假動作分析：有

假動作得 88 分 (42%)，無假動作得 124 分 (58%)。就整體而言，無假動作得

分高於有假動作（P < .05），以量級區分則出現雛量級、羽量級有假動作得

分高於無假動作情形，有假動作及無假動作差異性考驗：經卡方考驗得到

的結果，P < .05 達顯著水準。假動作類型分析：不同假動作中以第二類型

「腳步步伐移位假動作」出現 79 次 (89%)為最高，其次為第一類「上半身

軀體及手部假動作」出現 5 次 (6%)；第三類「身體腳步換邊假動作」出現

4 次 (5%)為最低。攻擊型態分析：主動攻擊及被動攻擊差異比較，經卡方

考驗得到的結果，卡方值為 9.618，P 值等於 .002*；P < .05 達顯著水準。

由以上結果得知：假動作能提高主動攻擊之得分效果，在被動攻擊中假動

作對得分則未達顯著性，以上所得之數據，可提供國內跆拳道教練訓練參

考，在未來比賽與訓練中能融入假動作，以增強對比賽之主導控制能力，

讓戰術更多元化，藉以提升國內跆拳道競技實力與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跆拳道、得分、假動作、攻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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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Tzu Te(2009). Study of scoring with feints in taekwondo competition-A case study 
on the semi-quarter finalists of Men’s first four weight classes in 2008 Presidents Cup 
Taekwondo Championship.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the influences of points scored with feints in taekwondo 
competition.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he semi-quarter finalists of Men’s first four 
weight classes in the 2008 Presidents Cup Taekwondo Championship. The average age 
of players was 18.75 ± 2.00 years old, the average height was 173.50 ± 5.86 cm, and the 
average taekwondo experiences was 0.28 ± 2.32 year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hi-square test.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implemented by SPSS version 12.0 for Windows. Results for the 
analysis of points scored were the highest score of 67 points (32%) in feather weight 
class, and the major technique was the right rear foot Spin-whip kick. Analysis of points 
scored with feints was 88 points (42%), and without feints was 124 points (58%). As 
overall view, score without feints was higher than with feints (P < .05), but it was 
opposite of Bantam and Feather weight classes. The result of chi-square test of 
difference test on with or without fei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5). In the 
analysis of feint types, the second type "the fake shift of pace" appeared 79 times (89%) 
was the highest. The first type "the feint of upper body and hand" appeared 5 times (6%) 
as the second highest. The third type of "feint of pace changing" appeared 4 times (5%) 
and was the lowest. Analysis of attack patter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ctive attacks 
and passive attacks by chi-square test results, which the chi-square value was 9.618, and 
the P value was .002*. The outcom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5). From the 
above result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feint attacks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oring in active attacks and it doesn’t reach the significance of points scored in the 
passive attack. The above data can be provided to national taekwondo coach training for 
reference. Feint attacks can be merged into the competition or training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ominant control in the competition. The strategy can be more 
diversified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domestic taekwondo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Taekwondo, scoring, feint, attack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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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我 國 跆 拳 道 運 動 ， 一 直 是 被 視 為 能 在 國 際 體 壇 上 奪 金 摘

冠 之 強 項，在 國 際 跆 拳 道 聯 盟 不 遺 餘 力 發 展 推 動 下，於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會 列 入 正 式 的 比 賽 項 目 。 至 今 已 邁 入 第 八 年 ， 其

中 也 經 歷 了 三 屆 奧 運 賽 事 ，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會 我 國 未 能 奪

金，獲 得 二 面 銅 牌，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會 朱 木 炎 與 陳 詩 欣 二 位

選 手 為 我 國 奪 得 改 寫 歷 史 性 的 雙 金 榮 耀 ， 黃 志 雄 選 手 也 奪 得

一 面 銀 牌，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朱 木 炎 和 宋 玉 麒 選 手 再 次 為 我

國 奪 得 二 面 銅 牌。跆 拳 道 從 然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會 列 入 正 式 的

比 賽 項 目 後，宋 玉 麒（ 2 0 0 6）此 項 運 動 深 受 世 界 各 國 的 重 視 ，

紛 紛 列 入 要 奧 運 奪 牌 得 爭 取 項 目 ， 積 極 進 行 組 織 化 ， 系 統 化

之 長 期 培 訓 工 作 。 因 此 各 國 強 弱 之 實 力 間 相 互 差 距 已 逐 漸 拉

近 中 ， 而 各 國 跆 拳 道 競 技 水 準 皆 有 明 顯 大 幅 提 升 之 態 勢 ， 在

我 消 敵 長 的 態 勢 以 然 形 成 ， 讓 我 們 深 刻 體 認 到 要 能 延 續 保 有

我 國 跆 拳 道 的 奪 金 難 度 倍 增 。  

在 國 內 每 年 舉 辦 一 次 的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競 賽 是 國 內 跆 拳 道

競 技 水 準 最 高 的 比 賽 競 爭 也 最 為 激 烈 ， 跆 拳 道 運 動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技 擊 性 的 格 鬥 對 打 ， 因 此 必 須 將 對 手 的 一 舉 一 動 觀 察 清

楚 ， 摸 清 楚 底 細 才 能 取 得 有 利 情 勢 主 導 比 賽 ， 因 此 選 手 除 了

掌 握 對 手 漏 洞 迅 速 攻 擊 外 ， 還 要 對 應 在 對 手 突 襲 來 的 攻 擊 做

最 佳 的 處 理 與 反 擊 判 斷 ， 假 動 作 在 跆 拳 道 扮 演 的 角 色 可 從 兩

方 面 來 探 討。（ 一 ）當 假 動 作 使 用 在 主 動 攻 擊 戰 術 時 是 要 造 成

一 種 欺 敵 作 用 （ 二 ） 當 假 動 作 使 用 在 被 動 攻 擊 戰 術 時 是 要 造

成 一 種 預 測 作 用 ； 然 而 在 比 賽 中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經 常 被 使 用 ，

我 們 也 常 發 現 很 多 選 手 在 比 賽 壓 力 的 氛 圍 下 ， 全 身 僵 硬 極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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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調 腦 筋 一 片 空 白 ， 主 動 攻 擊 時 盲 目 做 攻 擊 動 作 反 而 讓 自 己

產 生 更 多 失 分 ， 或 者 對 方 主 動 攻 擊 時 出 現 呆 滯 和 反 應 不 及 現

象 。 也 有 一 些 選 手 在 場 中 隨 便 做 太 多 無 謂 的 假 動 作 ， 反 而 讓

自 己 的 比 賽 節 奏 被 打 亂 曝 露 更 多 機 會 ， 讓 對 手 有 機 可 乘 ， 造

成 自 己 落 敗 實 在 可 惜 。 跆 拳 道 比 賽 除 了 自 己 本 身 主 動 掌 握 以

外 還 要 清 楚 對 手 動 作 處 理 與 反 應 ， 當 雙 方 你 來 我 往 激 戰 當

中 ， 對 峙 雙 方 之 間 的 相 關 互 動 就 顯 得 非 常 複 雜 ， 其 中 所 運 用

技 術 與 戰 術 和 比 賽 蒐 集 情 資 等 ， 都 是 希 望 能 先 洞 燭 先 機 、 先

掌 握 對 手 動 作 、 技 術 習 慣 及 比 賽 場 中 的 心 理 素 質 和 比 賽 節

奏 ， 期 望 能 料 敵 為 先 ， 先 發 制 人 ， 然 而 知 易 行 難 啊 ！ 一 場 爾

虞 我 詐 的 比 賽 對 戰 中 ， 也 唯 有 運 用 虛 虛 實 實 多 元 變 化 的 假 動

作 ， 方 能 取 得 能 料 敵 為 先 ， 先 發 制 人 。 跆 拳 道 是 一 種 易 學 難

精 的 運 動，兵 學 上 有 云：「 遇 弱 要 直 取 」；「 遇 強 要 智 取 」一 場

勢 均 力 敵 的 比 賽 是 無 法 用 強 攻 猛 打 就 能 取 勝 的 ， 因 此 運 用 假

動 作 來 取 得 整 場 比 賽 主 導 優 勢 非 常 重 要 ， 筆 者 從 事 跆 拳 道 教

練 工 作 已 經 十 八 年 之 久 ， 其 中 也 擔 任 過 幾 屆 青 少 年 國 家 隊 教

練 ， 看 見 國 內 許 多 在 全 國 少 年 盃 獲 得 很 優 異 的 小 選 手 ， 升 上

國 中 以 後 反 而 打 的 不 理 想 ， 或 者 在 國 、 高 中 青 少 年 時 期 比 賽

成 績 非 常 理 想 ， 其 中 也 有 許 多 位 曾 經 當 選 過 青 少 年 國 手 ， 裡

面 也 有 獲 得 到 世 界 青 少 年 金 牌 選 手 ， 升 上 大 學 之 後 反 而 比 賽

成 績 不 佳 。 筆 者 認 為 造 成 比 賽 成 績 表 現 不 佳 原 因 有 許 多 ， 但

就 技 術 層 面 而 言 應 該 與 假 動 作 技 術 有 關 ， 少 年 及 青 少 年 選 手

技 術 發 展 還 未 成 熟 ， 在 比 賽 場 上 只 要 肯 拼 敢 踢 就 能 贏 得 勝

利 ， 但 是 遇 到 動 作 及 心 理 較 成 熟 的 社 會 組 選 手 就 不 是 用 強 攻

猛 打 就 能 取 勝 ， 因 此 造 成 許 多 優 秀 少 年 及 青 少 年 選 手 往 後 未

來 發 展 出 現 停 滯 甚 至 於 放 棄 未 來 跆 拳 道 之 路 ， 如 能 早 一 點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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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動 作 運 用 方 法 與 時 機 有 多 一 分 認 識 ， 是 否 能 對 跆 拳 道 未 來

發 展 之 路 有 所 幫 助 是 值 得 探 討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跆 拳 道 奧 運 比 賽 量 級 是 ， 採 用 合 併 量 級 方 式 舉 行 ， 將 八

個 量 級 合 併 成 為 四 個 量 級 ， 即 一 、 二 量 合 併 為 第 一 量 級 （ 5 8

公 斤 ）以 下 ， 第 三 、 四 量 級 合 併 成 為 第 二 量 級（ 5 8 ~ 6 8 公 斤 ）

我 國 從 開 始 參 加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皆 以 男 子 組 第 一 量 級 與 第

二 量 級 為 主 。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 由 黃 志 雄 代 表 參 加 第 一 量

級 ， 許 吉 宏 代 表 參 加 第 二 量 級 比 賽 ， 黃 志 雄 不 負 重 望 奪 得 第

一 量 級 銅 牌。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由 朱 木 炎 代 表 參 加 第 一 量 級

及 黃 志 雄 再 度 代 表 參 加 第 二 量 級 比 賽 ， 朱 木 炎 榮 獲 得 金 牌 及

黃 志 雄 獲 得 銀 牌 ， 此 次 表 現 讓 世 人 發 現 台 灣 跆 壇 之 實 力 ， 及

大 大 的 提 高 國 際 能 見 度，此 次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朱 木 炎 選 手 ，

再 度 披 掛 上 陣 代 表 我 國 參 加 第 一 量 級 比 賽 ， 宋 玉 麒 選 手 代 表

參 加 第 二 量 級 比 賽 ， 雙 雙 獲 得 銅 牌 ， 因 此 在 體 壇 最 高 的 奧 運

殿 堂 中 ， 跆 拳 道 項 目 我 國 參 賽 量 級 ， 皆 以 第 一 量 級 第 二 量 級

為 主 ， 且 成 績 卓 越 ， 因 此 本 文 研 究 才 會 以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級 為

探 討 之 主 因 。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跆 拳 道（ 第 二 量 級 ）我 國 宋 玉 麒

選 手 晉 級 前 四 強 遭 遇 到 宿 敵 韓 國 孫 泰 真 選 手 ， 雙 方 拼 戰 激 烈

難 分 高 下 ， 距 時 間 終 了 只 剩 下 些 許 秒 數 時 ， 突 然 韓 國 孫 泰 真

選 手 ， 運 用 假 動 作 引 誘 宋 玉 麒 在 措 手 不 及 時 ， 攻 擊 失 去 重 心

之 際，掌 握 絕 佳 反 擊 時 機 成 功，獲 得 寶 貴 致 勝 分 而 贏 得 比 賽，

身 為 跆 拳 道 教 練 對 於 此 畫 面 ， 一 直 深 深 烙 印 於 腦 海 中 ， 不 斷

的 重 覆 浮 現 此 印 象 ， 也 深 刻 體 任 比 賽 過 程 中 假 動 作 之 重 要

性 ， 此 為 引 發 我 個 人 研 究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之 興 趣 與 動 機 ， 而 國

內 跆 拳 道 專 業 教 練 與 學 者 對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之 探 討 文 章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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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有 關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之 敘 述 ， 皆 僅 限 於 技 戰 術 分 析 中 有 所

提 及 ， 並 未 發 現 有 對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之 內 涵 大 意 進 行 研 討 ， 且

僅 有 國 內 學 者 蔡 友 文、闕 月 清、張 家 銘（ 2 0 0 9）以 9 7 年 全 中

運 國 女 組 跆 拳 道 前 三 量 級 技 戰 術 分 析 中 ， 有 針 對 不 同 量 級 選

手 的 攻 擊 型 態 、 假 動 作 進 行 得 分 差 異 之 分 析 而 已 。 蔡 坤 法 、

劉 有 德 （ 2 0 0 4） 指 出 ： 運 動 比 賽 中 ， 假 動 作 的 成 功 與 否 常 為

致 勝 關 鍵 ， 一 成 不 變 的 動 作 形 態 無 法 贏 得 比 賽 ， 唯 有 透 過 假

動 作 的 有 效 運 用 ， 才 能 獲 得 最 佳 運 動 表 現 。 亞 洲 地 區 韓 國 選

手 ， 在 身 材 體 形 和 身 體 生 理 機 能 ， 並 不 具 優 勢 的 情 形 下 ， 能

在 世 界 跆 拳 道 競 賽 環 境 中 ， 取 得 優 勢 ， 所 憑 藉 著 就 是 高 昂 鬥

志，與 強 悍 民 族 性 格，將 傳 統 韓 國 跆 拳 道 武 術 精 神 加 以 發 揮，

並 以 優 異 的 對 打 技 術 ， 及 讓 人 難 以 掌 握 之 假 動 作 技 巧 ， 並 形

成 一 股 特 殊 韓 國 風 格 來 取 勝 。  

    跆 拳 道 比 賽 ， 採 取 不 同 的 假 動 作 中 ， 對 於 主 動 攻 擊 是 否

能 有 效 提 高 得 分 ?另 外 對 於 被 動 攻 擊 的 得 分 中 是 否 因 不 同 的

假 動 作 運 用 得 以 提 高 得 分 ?假 動 作 在 運 動 跆 拳 道 戰 術 中 會 出

現 哪 些 類 型 ？ 配 合 不 同 的 假 動 作 運 用 是 否 能 在 戰 術 上 較 易 得

分 ?而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選 手 是 否 需 運 用 不 同 的 假 動 作，藉 以 達

到 勝 利 或 增 加 本 身 的 比 賽 成 績 。 希 望 透 過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能

得 到 一 些 參 考 的 資 訊 與 數 據 ， 並 提 供 國 內 跆 拳 道 教 練 與 選

手 ， 在 未 來 比 賽 與 訓 練 中 的 參 考 資 料 ， 藉 以 提 升 選 手 技 、 戰

術 能 力 ， 改 造 臺 灣 跆 拳 道 之 競 技 水 準 ， 冀 望 能 增 進 臺 灣 跆 拳

道 實 力 ， 在 國 際 跆 壇 中 扮 演 舉 足 輕 重 之 強 國 角 色 。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以 上 問 題 背 景，本 研 究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2 0 0 8 年 全 國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級 前 八 強 選 手 得 分 動 作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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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動 作 之 分 析 ：  

一 、 探 討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之 表 現 。  

二 、 探 討 跆 拳 道 主 要 假 動 作 類 型 有 哪 些 ？ 及 對 得 分 之 表 現 。  

三 、 探 討 假 動 作 對 於 攻 擊 型 態 與 得 分 表 現 之 比 較 。  

四 、 探 討 不 同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表 現 之 比 較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1 1 月 1 2 日 至 1 4 日 於 嘉 義 市 舉 行 第 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比 賽 男 子 組 前 4 個 量 級 比 賽 前 8 強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比 賽 2 8 場 賽 事；選 手 於 競 賽 得 分 時 有 無 使 用 假 動 作 及 得

分 次 數 ，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所 獲 得 量 化 數 據 及 比 賽 記

錄 資 料 ， 做 為 統 計 分 析 之 依 據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隨 著 雙 方 節 奏 變 換 因 此 假 動 作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 並 不 一 定

呈 現 單 一 假 動 作 情 形 ， 有 時 也 許 會 形 成 幾 種 不 同 組 合 假

動 作 出 現 ， 為 了 統 一 辨 別 而 採 取 最 後 出 現 的 假 動 作 為

準 ， 此 點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一 。    

二 、 比 賽 過 程 中 ， 得 分 與 否 受 到 跆 拳 道 裁 判 員 自 由 心 證 之 主

觀 認 定 ， 難 免 出 現 給 分 差 異 而 導 致 對 得 分 數 及 得 分 率 產

生 差 異 ， 在 分 析 上 產 生 阻 礙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三 、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有 顯 現 於 外 在 的 假 動 作 行 動 及 內 在 心 理 假

動 作 準 備 ， 而 隱 藏 於 內 在 心 理 的 假 動 作 我 們 無 法 去 判

斷 ， 此 點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三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假 動 作 （ F e i g n i n g  m o v e m e n t）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假 動 作 係 指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 雙 方 對 峙 時 互 相 運 用 不 同 的 節 奏

訊 號 去 影 響 或 干 擾 對 手 於 比 賽 場 上 所 使 用 的 一 切 合 乎 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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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 道 競 賽 規 範 之 行 為 ， 本 研 究 以 1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2 .腳 部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3 .身 體 腳 部 換 邊 假 動 作，此

三 種 假 動 作 為 主 。  

（ 一 ）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 係 指 跆 拳 道 雙 方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 雙 方 或 單 方 已 經 取 得 適 當 攻 擊 距 離 而 為 了 能 再

一 次 掌 握 對 手 的 企 圖 與 動 態 ， 所 採 取 步 伐 不 移 動 或 些

許 移 動 主 要 以 手 部 動 作 或 上 半 身 軀 幹 肩 膀 搖 晃 及 喊 聲

來 干 擾 對 手 之 動 作 。  

 

（ 二 ） 腳 部 步 伐 位 移 假 動 作 ： 係 指 跆 拳 道 雙 方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 雙 方 或 單 方 尚 未 取 得 適 當 攻 擊 距 離 ， 而 採 取 步 伐

前 進 移 動 方 式 來 取 得 比 賽 攻 擊 距 離 或 以 後 退 步 伐 來

躲 避 對 手 攻 擊 距 離 ， 運 用 步 伐 前 後 移 動 來 干 擾 對 手 之

動 作 。  

 

圖 1－ 1   雙 方 閉 鎖 式 站 姿 圖

 

圖 1－ 2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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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3   雙 方 閉 鎖 式 站 姿 圖

 

圖 1－ 4   腳 部 步 伐 位 移  

假 動 作 圖  

（ 三 ）身 體 腳 部 換 邊 假 動 作：係 指 跆 拳 道 雙 方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運 用 換 邊 方 式 讓 對 手 不 易 取 得 固 定 攻 擊 面 ， 同 時 可 藉

由 換 邊 方 式 來 達 到 反 守 為 攻 之 動 作 。  

 

圖 1－ 5   雙 方 閉 鎖 式 站 姿 圖

 

圖 1－ 6   身 體 腳 部 換 邊  

假 動 作 圖  

二 、 攻 擊 型 態 （ A t t a c k  s t y l e）： 即 跆 拳 道 比 賽 雙 方 選 手 對 峙

時 ， 運 用 攻 擊 時 機 先 後 的 主 動 或 被 動 攻 擊 ， 攻 擊 時 使 用

左 腳 或 右 腳 攻 擊 ， 前 腳 或 後 腳 攻 擊 等 配 合 戰 術 運 用 的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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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模 式 。  

（ 一 ） 主 動 攻 擊 （ A c t i v e  A t t a c k）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主 動 攻 擊 ，

係 指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 對 手 未 攻 擊 前 ， 先 行 出 腳 或 出 拳

攻 擊 對 手 。  

（ 二 ） 被 動 攻 擊 （ P a s s i v e  A t t a c k）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被 動 攻 擊 ，

係 指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 比 賽 選 手 雙 方 任 何 一 方 受 到 攻 擊

之 後 所 採 取 的 反 擊 方 式 。  

三、有 效 得 分（ E f f e c t - p o i n t）：根 據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W 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T I O N）所 制 定 的 跆 拳 道 競 賽 規 則

第 十 二 條 規 定，以 跆 拳 道 攻 擊 技 術，有 力 且 準 確 擊 中 身

體 之 得 分 部 位 即 可 得 分。有 效 攻 擊 得 分 可 分 為 中 端 得 一

分，中 端 重 擊（ K . D）讀 秒 或 上 端 得 二 分，上 端 重 擊（ K . D）

再 加 權 一 分 ， 計 三 分 。  

四 、 開 放 式 站 姿 ： 跆 拳 道 比 賽 雙 方 選 手 對 峙 時 ， 雙 方 選 手 站

姿 為 同 一 面 向 。  

 

 
圖 1－ 7   雙 方 開 放 式 站 姿 圖  

五 、 閉 鎖 式 站 姿 ： 跆 拳 道 比 賽 雙 方 選 手 對 峙 時 ， 雙 方 選 手 站

姿 為 不 同 一 面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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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   雙 方 閉 鎖 式 站 姿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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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文 獻 探 討 的 目 的 在 於 蒐 集 和 此 領 域 相 關 之 研 究 與 理 論 ，

以 提 升 觀 念 性 架 構 之 正 確 性 與 完 整 性 ， 國 內 有 許 多 有 關 跆 拳

道 技 戰 術 方 面 的 研 究 ， 而 其 中 對 於 假 動 作 方 面 研 究 亦 不 多

見 。 本 章 相 關 文 獻 分 為 四 節 加 以 探 討 ： 第 一 節 、 假 動 之 理 論

基 礎 ； 第 二 節 、 假 動 作 應 用 時 機 與 目 的 ； 第 三 節 、 跆 拳 道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相 關 文 獻 ； 第 四 節 、 文 獻 小 結 。   

第 一 節   假 動 作 之 理 論 基 礎  

一 、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 是 認 知 心 理 學 派 對 人 類 「 知 的 歷 程 」

的 推 論 性 解 釋 ， We l f o r d 認 為 當 個 體 自 外 在 環 境 接 受 刺 激 訊

號 時 ，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及 產 生 。 個 體 首 先 經 由 掠 影 式 記 憶 ，

接 著 將 刺 激 線 索 做 短 暫 的 感 官 貯 存 和 短 期 記 憶 ， 隨 後 經 由 認

知 歷 程 和 注 意 力 的 類 型 ， 使 刺 激 線 索 轉 化 為 有 意 義 的 訊 息 ，

再 藉 助 長 期 記 憶 的 運 作 和 控 制 系 統 的 配 合 ， 而 選 擇 適 當 的 運

動 程 式 ， 最 後 產 生 動 作 行 為 的 輸 出 。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的 理 論 依

據 ， 是 假 設 人 類 處 理 外 界 刺 激 的 過 程 類 似 電 腦 的 功 能 ， 強 調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 係 經 由 感 覺 器 官 得 到 刺 激 ， 輸 送 至 中 樞 神

經 加 以 處 理 ， 經 過 判 斷 與 決 策 之 後 ， 才 能 付 諸 行 動 。  

 

人 體    

        輸 出                      輸 出  

訊 號 刺 激                  動 作 反 應  

 

圖 2 - 1   訊 息 處 理 的 概 略 圖  

本 圖 取 自 ： S c h m i d t , R . A , 1 9 8 8 , P. 9 0  

分 析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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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力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是 認 知 的 歷 程 ， 在 視 覺 系 統 中 眼

珠 運 動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選 擇 與 注 意 角 色 ， 因 此 假 動 作 就 是 要

製 造 讓 對 手 產 生 視 覺 上 的 心 理 延 宕 現 象 ， 使 對 手 發 生 判 斷 上

干 擾 而 使 得 動 作 遲 疑 或 失 誤 ， 以 提 升 我 方 攻 擊 得 分 率 。 心 理

延 宕 理 論 於 ： Te l f o r d（ 1 9 3 1） 使 用 、 涉 及 利 用 兩 個 目 標 項 而

受 試 者 必 須 對 此 二 目 標 各 自 做 出 一 個 快 速 的 反 應 ， 其 操 弄 的

變 項 是 二 者 之 間 的 刺 激 呈 現 時 間 距 離 ， 當 二 者 之 間 的 呈 現 時

間 距 離 夠 長 時 能 有 效 做 出 正 確 反 應 ， 當 二 者 之 間 的 呈 現 時 間

距 離 大 幅 地 縮 短 ， 則 會 造 成 反 應 變 慢 的 現 象 。  

1 9 5 2 年 We l f o r d 便 利 用 一 個 簡 單 的 實 驗 來 試 探 人 類 表 現

的 限 制 究 竟 在 哪 We l f o r d 的 實 驗 中 簡 單 的 呈 現 兩 個 訊 號 ， 而

受 試 者 只 需 要 儘 快 對 這 二 個 訊 號 的 出 現 做 反 應 即 可，We l f o r d

發 現 當 第 二 個 訊 號 出 現 的 時 間 與 第 一 個 訊 號 出 現 的 時 間 相 隔

很 近 時 ， 受 試 者 對 第 二 個 訊 號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相 對 變 長 。

We l f o r d 稱 這 種 反 應 時 間 的 延 宕 心 理 回 復 階 段（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r e f r a c t o r y  P e r i o d， 簡 稱 P R P）。  

二 、 開 放 回 路 之 動 作 控 制 理 論  

一 般 而 言 ， 根 據 動 作 的 環 境 條 件 和 運 動 員 相 互 之 間 的 聯

繫 ， 運 動 技 能 可 分 為 閉 鎖 式 與 開 放 式 技 能 。 閉 鎖 式 技 能

( c l o s e d  s k i l l )主 要 是 根 據 變 化 不 大 的 場 地 、 器 材 情 況 ， 特 別

是 運 動 員 內 部 的 本 體 接 受 器 所 介 入 的 回 饋 來 進 行 調 節 ， 很 少

根 據 競 賽 對 手 的 情 況 進 行 迅 速、反 覆 的 調 節，如 跳 水、體 操 、

跑 步 和 游 泳 等 。 開 放 性 技 能 ( o p e n  s k i l l )的 主 要 訊 息 來 源 是 迅

速 多 變 的 環 境 因 素 ， 特 別 是 競 賽 對 手 的 情 況 。 運 動 員 要 及 時

根 據 對 手 的 變 化 ， 準 確 預 測 對 手 的 動 向 並 且 確 定 實 施 的 方

式 。 在 集 體 項 目 中 ， 還 要 參 照 同 伴 的 情 況 進 行 決 策 和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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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跆 拳 道 、 足 球 、 排 球 等 項 目 所 運 用 的 技 能 ， 都 是 典 型 的 開

放 式 技 能 。  

開 放 迴 路 系 統 如 圖 2 - 2 之 所 以 無 法 經 由 外 界 刺 激 感 受 體

以 及 本 體 感 受 器 或 運 動 肌 覺 提 供 回 饋 訊 息 ， 從 事 錯 誤 動 作 之

的 修 正 ， 乃 是 受 限 於 此 系 統 人 體 從 接 受 刺 激 到 動 作 反 應 的 時

間 過 於 短 促 所 致 。  

 

 

 

 

 

 

 

 

 

 

 

 

 

 

 

 

圖 2 - 2   開 放 迴 路 與 封 閉 迴 路 動 作 控 制 歷 程  

本 圖 取 自 ： M a g i l l , R . A , 1 9 9 3 , P. 1 0 9  

 

 

動 作 指 令 (Movement-commands)

動 作 控 制 中 樞  

Movement Control 

動 作 的 執 行 器  

Movement Effectors 

回 饋 (Feedback) 

封 閉 迴 路 控 制 系 統  

開 放 迴 路 控 制 系

動 作 控 制 中 樞  

Movement Control 

動 作 的 執 行 器  

Movement Effectors 

動 作 指 令 (Movement-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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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動 作 現 象 可 從 諸 多 開 放 性 技 能 領 域 獲 得 充 分 證 據 ：

例 如 羽 球 選 手 再 接 發 球 時 ， 一 旦 決 定 執 行 網 前 反 手 挑 高 遠 球

的 動 作 ， 當 對 手 出 乎 意 料 擊 出 高 遠 發 球 時 ， 除 非 之 前 的 動 作

執 行 完 畢 ， 否 則 想 要 立 刻 拉 回 重 心 、 改 變 步 伐 和 握 拍 手 法 . .

等 一 連 串 動 作 ，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又 如 足 球 守 門 員 再 決

定 攔 球 方 向 後，一 旦 動 作 被 執 行，就 算 發 現 事 先 的 判 斷 錯 誤，

球 是 朝 著 另 一 個 方 向 而 來 ， 想 要 立 即 改 變 動 作 的 方 向 去 截

球 ， 幾 乎 也 是 無 法 做 到 的 。  

三 、 反 應 時 間 與 知 覺 預 期 能 力 的 概 念  

（ 一 ） 反 應 時 間  

在 開 放 性 快 速 運 動 領 域 上 ， 運 動 員 具 備 迅 速 的 反 應 時 間

相 對 就 能 爭 取 充 裕 的 動 作 執 行 時 間 ， 使 技 能 執 行 的 表 現 趨 於

穩 定 以 及 正 確 。 因 此 ， 反 應 時 間 快 慢 與 技 能 表 現 存 有 顯 著 相

關 。 當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愈 快 速 ， 則 技 能 表 現 愈 佳 。 從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觀 點 ， 反 應 時 間 是 指 從 刺 激 出 現 到 動 作 開 始 的 一 段

時 間 ， 此 時 間 運 動 員 處 於 不 動 狀 態 ， 但 它 在 反 應 過 程 心 理 結

構 中 扮 演 著 重 大 作 用 ， 此 期 間 包 括 刺 激 確 認 、 反 應 選 擇 和 反

應 計 畫 三 階 段 （ S c h m i d t , 1 9 9 1）。  

（ 二 ） 知 覺 預 期 能 力  

依 照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觀 點 ， 運 動 員 在 一 般 狀 態 下 處 理 訊 息

的 順 序 包 含 三 個 複 雜 的 處 理 階 段 ： 先 「 刺 激 確 認 」 再 「 反 應

選 擇 」 最 後 則 是 「 反 應 計 劃 」 階 段 。 然 而 由 於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是 屬 於 任 知 性 技 能 ， 隨 著 認 知 策 略 不 同 時 ，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也

會 改 變。假 若 個 體 在 刺 激 -反 應 過 程 中，可 以 預 測 刺 激 何 時 出

現 和 以 何 種 形 式 出 現 ， 然 後 預 先 將 適 當 反 應 投 入 短 期 記 憶 ，

便 能 在 刺 激 出 現 之 前 或 初 期 立 即 做 出 動 作 反 應 。 此 「 知 覺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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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的 能 力 可 以 改 變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在 處 理 訊 息 的 順 序 與 過

程 ， 將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簡 化 變 成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後 ， 直 接 跳 至 反

應 計 劃 的 階 段 。 如 圖 2 - 3：  

 

有 前 線 索 提 供  

刺 激                                            動 作  

輸 入                                            輸 出  

 

圖 2 - 3   有 前 線 索 提 供 之 下 的 訊 息 處 理  

本 圖 取 自 ： S c h m i d t , R . A , 1 9 8 2 , P. 1 5 9  

 

然 而 正 確 的 預 期 有 賴 前 線 索 的 提 供 ， 個 體 必 須 在 有 前 線

索 的 情 境 下 ， 以 過 去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為 基 礎 ， 才 能 做 出 有 關 刺

激 的 預 期 。 S c h m i d t（ 1 9 8 2） 指 出 預 期 的 形 態 主 要 分 有 ：「 事

件 的 預 期 」 ( e v e n t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和 「 時 間 的 預 期 」 ( t e m p o r a l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兩 種。所 謂「 事 件 的 預 期 」意 指 個 體 對 環 境 預 期

將 發 生 什 麼 事 情 ， 可 以 讓 動 作 者 事 先 對 動 作 加 以 準 備 ， 以 便

最 後 的 動 作 訊 號 發 生 時 ， 能 夠 以 最 短 的 反 應 時 間 發 起 動 作 。

在 「 事 件 的 預 期 」 上 ， 前 線 索 ( p r e c u e )的 利 用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 線 索 的 能 力 愈 高 ， 則 預 期 能 力 愈 高 ， 這 對 開 放 性 快

速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而 言 十 分 重 要 ， 因 為 競 技 比 賽 的 時 間 壓

力 、 複 雜 多 變 的 情 境 是 會 延 遲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 尤 其 人 體

的 反 應 時 間 有 一 定 的 限 制 ， 要 想 進 一 步 縮 短 反 應 時 間 ， 則 必

須 仰 賴 知 覺 預 期 能 力 的 提 升 。  

 

 

刺 激 確 認  反 應 選 擇  反 應 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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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假 動 作 應 用 時 機 與 目 的  

一 、 假 動 作 在 比 賽 戰 術 概 念 分 析  

對 於 跆 拳 道 的 戰 術 運 用 分 析 ， 假 動 作 將 會 因 搭 配 戰 術 的

不 同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動 作 意 義 ：  

（ 一 ） 就 主 動 戰 術 而 言 ， 當 我 們 進 行 假 動 作 時 ， 其 目 的 是 在

隱 藏 與 迷 惑 對 手 ， 使 對 手 無 法 確 實 掌 握 我 方 主 要 的 真

實 動 作 ， 而 無 法 適 時 的 防 禦 ， 其 所 代 表 的 戰 術 是 為 一

種 欺 敵 的 戰 術 策 略 。  

（ 二 ） 被 動 攻 擊 戰 術 時 所 運 用 假 動 作 的 目 的 ， 主 要 是 引 誘 對

手 攻 擊 。 運 用 者 事 先 預 測 對 手 對 假 動 作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反 應 動 作 ， 而 作 出 即 時 的 防 守 還 擊 ， 是 一 種 預 期 反 應

的 戰 術 策 略 。  

（ 三 ） 時 間 差 攻 擊 戰 術 中 ， 假 動 作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以 壓 迫 對 手

使 其 產 生 壓 迫 感 ， 使 對 手 為 擺 脫 壓 迫 感 而 急 於 發 動 攻

擊 ， 使 得 「 動 作 發 起 」 時 間 或 「 出 腳 時 間 」 被 掌 握 ，

而 在 進 行 動 作 過 程 中 被「 中 斷 」或「 阻 斷 」攻 擊 動 作 ，

這 是 一 種 攔 截 的 戰 術 策 略 。  

二 、 假 動 作 在 比 賽 心 理 戰 術 概 念 分 析  

（ 一 ） 當 進 行 假 動 作 時 ， 採 取 的 是 一 種 誘 敵 、 刺 探 、 設 陷 的

戰 術 ， 另 外 相 對 也 是 一 種 壓 迫 。 所 以 當 一 方 進 行 假 動

作 時 ， 於 攻 擊 意 圖 上 ， 是 一 種 積 極 的 主 動 企 圖 ， 會 造

成 另 一 方 心 理 上 的 壓 迫 感 與 危 機 感 ， 也 因 此 在 心 理 與

生 理 上 會 產 生 焦 躁 與 想 擺 脫 壓 力 的 感 覺 。 為 了 擺 脫 這

種 不 安 定 的 感 覺 ， 會 對 進 行 假 動 作 的 一 方 所 進 行 因 壓

迫 性 刺 探 的 行 為 ， 產 生 反 攻 或 還 擊 ， 藉 以 想 掌 握 「 先

發 制 人 」 時 機 展 開 攻 擊 ， 藉 以 降 低 心 理 的 不 確 定 感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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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安 。  

（ 二 ） 當 一 方 受 到 壓 迫 所 採 取 的 反 攻 時 ， 有 利 於 施 展 假 動 作

者 進 行 時 間 差 戰 術 的 運 用 ， 因 此 時 間 差 攻 擊 次 數 會 在

個 人 的 總 攻 擊 戰 術 增 加 。  

（ 三 ） 當 選 手 運 用 假 動 作 時 ， 選 手 本 身 會 預 期 對 手 的 反 擊 ，

也 因 此 會 提 高 警 覺 或 預 想 如 何 應 對 對 手 的 反 攻 而 進 行

被 動 反 攻 擊 戰 術 ， 也 因 此 會 提 高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率 。  

三 、 假 動 作 臨 場 運 用 戰 術 概 念 分 析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 在 以 視 覺 訊 號 傳 遞 與 動 作 反 應 所 產 生

的 心 理 執 拗 期 或 是 稱 之 為 心 理 不 應 期 的 生 理 反 應 現 象 ， 作 為

假 動 作 運 用 的 基 礎 的 方 式 ， 在 跆 拳 道 比 賽 中 可 以 得 到 很 好 的

效 果 ， 因 此 對 於 假 動 作 的 運 用 ， 在 其 他 對 抗 項 目 的 運 動 中 ，

也 可 利 用 此 一 現 象 ， 藉 以 達 到 真 實 攻 擊 的 效 果 。 然 而 在 運 用

假 動 作 時 ， 須 注 意 到 以 下 幾 個 條 件 ， 因 為 在 對 抗 性 運 動 項 目

的 比 賽 中 ， 主 動 攻 擊 選 手 經 常 使 用 的 戰 術 是 採 用 一 個 真 實 意

圖 的 動 作 之 前 ， 先 用 假 動 作 迷 惑 或 誘 使 對 手 犯 錯 誤 ， 而 準 備

採 取 反 攻 擊 選 手 ， 如 果 急 於 對 假 動 作 作 出 反 應 ， 往 往 對 隨 後

的 真 實 進 攻 動 作 束 手 無 策 。 因 此 在 快 速 的 對 抗 性 運 動 項 目

中 ， 假 動 作 也 常 常 是 有 效 的 致 勝 手 段 之 一 。 因 此 利 用 心 理 執

拗 期 的 原 理 ， 進 行 所 謂 的 假 動 作 時 必 需 注 意 ：  

（ 一 ） 假 動 作 必 須 做 到 真 假 莫 辨  

M i c h a e l  A .  K h a n  &  l a n  M . F r a n k（ 2 0 0 3）所 做 的 運 動 視 覺

實 驗 發 現 ， 必 須 有 正 確 的 訊 息 刺 激 使 大 腦 產 生 正 確 的 認 知 結

果 ， 才 能 產 生 動 作 的 反 應 ， 若 無 法 產 生 所 謂 的 認 知 結 果 ， 將

無 法 產 生 反 應 動 作。 C o k e r（ 2 0 0 4）也 認 為，要 想 執 行 成 功 的

假 動 作 （ F e i g n i n g  m o v e m e n t）， 第 一 必 須 要 將 假 動 作 做 的 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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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 第 二 時 間 佔 有 決 定 性 的 因 素 。 因 此 「 假 動 作 」 之 目 的 ，

主 要 是 隱 藏 與 確 保 真 實 攻 擊 的 企 圖 與 成 功 性 ， 然 而 當 對 手 因

為「 假 動 作 」所 代 表 之 運 動 訊 息 認 知，具 威 脅 性 與 壓 迫 感 時 ，

也 會 因 此 產 生 相 對 應 動 作 藉 以 對 假 動 作 抗 衡 ， 若 所 做 的 假 動

作 並 不 明 確 ， 使 對 手 在 接 收 動 作 訊 息 後 無 法 產 生 認 知 上 的 訊

息 刺 激 ， 會 因 此 無 反 應 效 果 ， 也 因 不 會 對 「 假 動 作 」 產 生 反

應，自 然 就 不 會 有 所 謂 的 反 應 不 及 的 心 理 執 拗 期 的 過 程 產 生。 

（ 二 ） 假 動 作 成 功 與 否 時 間 間 隔 最 為 關 鍵  

假 動 作 之 目 的 ， 是 在 掩 護 企 圖 與 提 高 真 實 動 作 的 成 功

性，因 此 在 假 動 作 與 真 實 動 作 間，會 有 許 多 非 真 實 性 的 動 作，

作 為 錯 誤 訊 息 刺 激 ， 使 對 手 因 而 產 生 錯 誤 的 判 斷 與 多 餘 動

作 ， 而 有 利 於 後 續 真 實 動 作 展 開 。 然 而 對 於 假 動 作 的 與 真 實

動 作 的 間 隔 時 間 ， 必 須 有 一 個 適 當 時 間 ， 因 為 當 訊 息 之 所 以

能 產 生 是 需 要 經 過 動 作 產 生 程 序 ， 而 這 個 程 序 需 要 時 間 ， 然

而 當 一 個 訊 號 出 現 後 訊 息 尚 未 完 全 傳 入 神 經 中 樞 內 ， 隨 即 再

出 現 的 訊 息 可 能 會 掩 蓋 的 前 一 個 訊 息 進 而 忽 略 了 第 一 個 刺

激 ， 而 無 反 應 產 生 ， 相 反 的 ， 若 間 隔 時 間 太 長 ， 對 手 也 會 比

正 常 反 應 的 時 間 稍 微 延 遲 ， 而 對 真 實 攻 動 作 作 出 反 應 ， 如 此

一 來 則 失 去 作 假 動 作 的 意 義 。 因 此 在 假 與 真 實 動 作 間 應 該 有

一 個 合 適 的 時 間 ， 如 此 才 會 發 揮 假 動 作 的 功 效 。 S c h m i d t  &  

W r i s b e r g（ 2 0 0 4） 則 認 為 ， 由 於 人 體 在 動 作 控 制 反 應 的 機 制

上 ， 對 連 續 兩 個 動 作 的 刺 激 ， 而 產 生 第 二 動 作 反 應 的 延 遲 效

果 ， 而 達 到 欺 敵 的 效 果 ， 但 兩 個 動 作 的 間 隔 時 間 不 得 低 於

4 0 m s， 否 則 將 視 為 單 一 動 作 而 無 法 出 現 欺 敵 效 果 。 張 英 波

（ 2 0 0 3） 指 出 現 有 的 研 究 結 果 表 明 ， 這 個 適 宜 的 時 間 間 隔 應

該 在 6 0 m s 至 1 0 0 m s 之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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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假 動 作 要 多 元 化 不 宜 單 調 與 頻 繁 的 使 用   

由 於 假 動 作 之 目 的 是 在 於 眩 惑 與 欺 騙 ， 藉 以 使 得 真 實 的

動 作 或 企 圖 得 以 展 現 。 為 避 免 頻 繁 的 使 用 而 使 對 手 產 生 習 慣

性 與 掌 握 到 規 律 性 而 被 識 破 。 並 且 對 於 單 一 且 相 同 企 圖 的 假

動 作 產 生 預 料 ， 其 背 後 所 隱 藏 的 真 實 動 作 與 意 圖 ， 而 預 先 計

劃 與 預 期 反 制 動 作 ， 進 而 使 得 假 動 作 成 為 一 種 破 綻 與 弱 點 。

因 此 在 做 假 動 作 的 頻 率 必 須 配 合 真 實 動 作 與 企 圖 進 行 變 動 及

變 化 。  

第 三 節   跆 拳 道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相 關 文 獻  

一 、 得 分 與 得 分 率 ：  

    A n（ 1 9 8 3）在 跆 拳 道 各 種 踢 擊 法 的 使 用 次 數 和 得 分 率 調

查 研 究 ， 以 1 9 8 1年 第 一 屆 世 界 盃 、 韓 國 第 六 屆 主 席 旗 冠 軍 、

1 9 8 2年 第 九 屆 大 專 運 動 會 個 人 冠 軍 及 年 度 最 佳 選 手 ， 以 及

1 9 8 2年 國 手 選 拔 賽 1 0人，共 計 1 0 0人（ 5 0場 次 ）為 研 究 對 象 。

得 分 數 的 統 計：不 同 量 級 的 得 分，輕 量 級 的 得 分 高 於 重 量 級，

依 序 為 蠅 量 級 、 雛 量 級 、 中 乙 級 。   

K i m（ 1 9 8 8） 記 錄 分 析 1 9 8 8年 韓 國 奧 運 女 子 跆 拳 道 國 家

培 訓 隊 選 手 6 0名 和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培 訓 隊 選 手 6 4名，計 1 2 4名 。

利 用 六 種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進 行 模 擬 比 賽 ， 其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使 用 的 頻 率 、 得 點 與 成 功 率 之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得 分 率 以

旋 踢 最 高 。   

蔡 明 志 、 江 界 山 、 陳 鴻 雁 （ 1 9 8 8） ： 以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 利 用 現 場 錄 影 和 記 錄 表 臨 場 記 錄 比 賽 以 及 大 會 電 腦 計 分

資 料 ， 進 一 步 探 討 1 9 9 7年 香 港 第 六 屆 女 子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得 牌

選 手 主 動 攻 擊 數 、 被 動 攻 擊 數 、 得 分 數 之 研 究 分 析 ， 其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平 均 得 分 數 由 高 至 低 依 序 為 鰭 量 級 5 . 6 7、 中 量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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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8、 中 乙 級 5 . 3 3、 重 量 級 5 . 1 6、 蠅 量 級 4 . 9 4、 雛 量 級 4 . 8 9、

羽 量 級 4 . 0 9、 輕 量 級 3 . 5 3。 總 得 分 數 為 7 1 6， 其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為 3 3 6、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為 3 8 0， 總 平 均 ， 得 分 數 及 主 動

與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百 分 比 為 4 . 8 4（ 4 6 . 9 3 %： 5 3 . 0 7 %）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   

L e e（ 1 9 9 2）從 1 9 9 1至 1 9 9 2年，在 跆 拳 道 競 技 中 使 用 攝 影

機 紀 錄 分 析 ，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的 平 均 得 分 數 之 研 究 ， 分

析 對 象 為 韓 國 1 6 0位 傑 出 跆 拳 道 選 手，以 8 0場 比 賽 的 成 績 作 為

分 析 的 場 次，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一 ）攻 擊 得 分：總 得 分 為 4 5 6

分 ， 平 均 每 場 為 5 . 6 8， 在 各 種 得 分 動 作 最 多 的 是 旋 踢 （ 3 5 6

分 ），得 分 最 少 的 是 鉤 踢（ 5分 ）。其 中 輕 量 級 的 得 分 數 最 高 。

（ 二 ） 平 均 得 分 數 ： 各 量 級 中 平 均 得 分 數 最 高 的 是 後 踢 ， 最

低 的 是 下 壓；而 在 各 量 級 中 輕 量 級 的 平 均 得 分 數 比 重 量 級 低。  

蔡 明 志 （ 1 9 9 8）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的 方 法 ， 分 析

1 9 9 7年 第 六 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中 各 量 級 得 牌 選 手 （ 3 2

人，共 1 4 8場 次 ），在 各 比 賽 層 級 中 所 使 用 之 平 均 攻 擊 數、得

分 率 與 成 功 率。研 究 結 果 指 出：（ 一 ）八 個 量 級（ 得 牌 選 手 ）

之 平 均 攻 擊 數 、 得 分 率 及 成 功 率 依 序 為 ： 以 鰭 量 級 1 4 . 5 4 %最

高，輕 量 級 9 . 0 5 %最 低。（ 二 ）七 個 動 作 技 巧 之 平 均 攻 擊 數 、

得 分 率 及 成 功 率 依 序 為 ： 以 旋 踢 8 6 . 1 7 %最 高 ， 側 踢 及 正 拳

0 . 0 0 %最 低 。 （ 三 ） 五 個 比 賽 層 級 之 平 均 攻 擊 數 、 得 分 率 及

成 功 率 依 序 為 ： 以 預 賽 2 8 . 0 7 %最 高 ， 決 賽 5 . 1 7 %最 低 。   

蔡 明 志 、 江 界 山 、 陳 鴻 雁 （ 1 9 9 8） ：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法 ， 以 描 述 統 計 與 次 數 分 配 百 分 比 探 討 第 2 8屆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跆 拳 道 比 賽 各 量 級 前 四 名 選 手 各 類 攻 擊 動 作 之 攻 擊

率 、 得 分 率 及 成 功 率 。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 一 ） 有 效 得 分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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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 0 3次 ， 平 均 每 場 為 3 . 4 8次 。 （ 二 ） 前 踢 的 成 功 率 2 5 . 0 %最

高 ， 但 因 為 其 攻 擊 率 和 得 分 率 僅 為 0 . 4 5 %與 0 . 5 6 %， 因 此 後 踢

2 1 . 4 7 %、 旋 踢 2 0 . 9 %和 下 壓 1 1 . 8 8 %為 最 佳 的 攻 擊 動 作 。   

許 夆 池 （ 2 0 0 1） 比 較 中 華 隊 與 韓 國 隊 選 手 於 2 0 0 1年 第 八

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中 ， 其 主 動 攻 擊 、 被 動 攻 擊 及 得 分

動 作 之 攻 擊 型 態 。 其 中 在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中 ， 中 華 隊 的 得

分 數 以 旋 踢 最 高 ， 其 餘 依 序 為 下 壓 、 後 踢 。 側 踢 、 後 旋 踢 、

前 踢 與 正 拳 均 沒 有 得 分。旋 踢 的 總 攻 擊 次 數 為 3 2 0次，佔 全 體

攻 擊 百 分 比 6 3 . 6 2，顯 示 中 華 隊 選 手 在 選 擇 攻 擊 動 作 型 態 中 ，

仍 以 旋 踢 為 主 。 韓 國 隊 的 選 手 在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的 得 分 數

仍 以 旋 踢 最 高 ， 其 餘 依 序 為 下 壓 、 後 踢 。 側 踢 、 後 旋 踢 、 前

踢 與 正 拳 亦 沒 有 得 分。在 總 攻 擊 數 上，旋 踢 的 攻 擊 動 作 為 6 4 2

次 ， 平 均 每 場 1 6 . 8 9 %， 是 比 賽 獲 勝 的 因 素 。  

黃 秀 蘭（ 2 0 0 4）以 2 0 0 3年 全 國 運 動 大 會 跆 拳 道 比 賽，男 、

女 各 八 個 量 級 進 入 前 1 6強 選 手，共 5 3 8場 次 位 研 究 對 象，研 究

國 內 選 手 攻 擊 上 端 得 分 之 情 況 進 行 分 析。研 究 結 果 如 下：（ 一 ）

女 選 手 上 端 優 於 男 選 手 ； （ 二 ） 優 秀 男 、 女 選 手 上 端 優 於 一

般 選 手（ 三 ）男、女 選 手 不 同 量 級 方 面，得 分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

（ 四 ） 在 四 個 比 賽 層 級 方 面 ， 男 、 女 選 手 上 端 得 分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  

宋 玉 麒 （ 2 0 0 5） 研 究 2 0 0 5年 澳 門 東 亞 運 動 會 男 子 跆 拳 道

比 賽 ， 中 華 隊 、 韓 國 隊 及 中 國 隊 三 隊 比 賽 技 術 的 分 析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得 分 率 高 低 依 序 以 韓 國 隊 最 高 、 中 華 隊 次 之 、 中 國

隊 最 低 。  

黃 慶 豐 （ 2 0 0 5） 比 較 2 0 0 4雅 典 奧 運 跆 拳 道 男 子 組 第 一 量

級 前 八 強 選 手 （ 其 中 又 再 分 為 前 四 強 與 後 四 強 ） ， 分 析 七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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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術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 得 分 次 數 以 及 成 功 率 。 結 果 發 現 前 四 強

選 手 一 、 攻 擊 率 以 旋 踢 8 9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後 踢 5 %下 壓 4 %、

後 旋 踢、前 踢、側 踢、正 拳 等 動 作 接 近 與 零。後 四 強 選 手 二 、

攻 擊 率 以 旋 踢 8 7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後 踢 6 %、 下 壓 5 %、 側 踢 、

後 旋 踢 、 前 踢 、 正 拳 等 動 作 接 近 零 。 以 上 資 料 發 現 ， 無 論 前

四 強 選 手 或 是 後 四 強 選 手 ， 對 於 比 賽 技 術 的 運 用 均 以 旋 踢 為

主 要 攻 擊 動 作 。  

許 芷 菱 （ 2 0 0 7） 分 析 杜 哈 亞 運 跆 拳 道 女 子 組 八 位 金 牌 選

手 攻 擊 型 態 、 主 要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 綜 合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之 最 高 攻 擊 次 數 、 得 分 數 及 成 功 率 。 研 究 結 果 ： （ 一 ） 以 主

動 攻 擊 選 手 為 主 要 之 選 手 ， 計 有 第 一 、 二 、 五 、 七 等 四 個 量

級 ， 被 動 攻 擊 為 主 者 ， 計 有 第 四 、 六 、 八 等 三 個 量 級 選 手 ，

主 動 與 被 動 均 衡 攻 擊 者 為 第 三 量 級 選 手 。 （ 二 ） 旋 踢 為 八 位

金 牌 選 手 攻 擊 次 數 與 得 分 數 最 高 之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 （ 三 ） 下

壓 踢 擊 動 作 的 成 功 率 在 此 ， 比 賽 中 也 是 一 項 很 高 得 分 率 動

作 。 得 分 率 仍 以 旋 踢 為 最 高 ， 因 視 比 賽 情 況 搭 配 不 同 的 戰 術

與 技 術 ， 下 壓 為 成 功 率 最 好 使 用 的 技 術 動 作 。  

二 、 攻 擊 得 分 技 術 ：  

L e e（ 1 9 9 2）從 1 9 9 1至 1 9 9 2年，在 跆 拳 道 競 技 中 使 用 攝 影

機 紀 錄 分 析 ，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的 平 均 得 分 數 之 研 究 ， 分

析 對 象 為 韓 國 1 6 0位 傑 出 跆 拳 道 選 手，以 8 0場 比 賽 的 成 績 作 為

分 析 的 場 次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8 0場 比 賽 中 ， 總 踢 擊 次 數 為

4 7 4 2次，平 均 每 場 攻 擊 次 數 為 5 9 . 2 8次，各 種 動 作 技 巧 頻 率 最

高 的 是 旋 踢 ， 最 低 的 是 前 踢 。 各 種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依 序 為 ： 旋

踢 、 後 踢 、 下 壓 、 後 旋 踢 、 前 踢 。  

許 夆 池 （ 2 0 0 1） 比 較 中 華 隊 與 韓 國 隊 選 手 於 2 0 0 1年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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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中 ， 其 主 動 攻 擊 、 被 動 攻 擊 及 得 分

動 作 之 攻 擊 型 態 。 其 中 在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中 ， 中 華 隊 的 得

分 數 以 旋 踢 最 高 ， 其 餘 依 序 為 下 壓 、 後 踢 。 側 踢 、 後 旋 踢 、

前 踢 與 正  拳 均 沒 有 得 分 。 旋 踢 的 總 攻 擊 次 數 為 3 2 0次 ， 佔 全

體 攻 擊 百 分 比 6 3 . 6 2， 顯 示 中 華 隊 選 手 在 選 擇 攻 擊 動 作 型 態

中 ， 仍 以 旋 踢 為 主 。 韓 國 隊 的 選 手 在 各 類 攻 擊 技 術 型 態 的 得

分 數 仍 以 旋 踢 最 高，其 餘 依 序 為 下 壓、後 踢。側 踢、後 旋 踢 、

前 踢 與 正 拳 亦 沒 有 得 分 。 在 總 攻 擊 數 上 ， 旋 踢 的 攻 擊 動 作 為

6 4 2次 ， 平 均 每 場 1 6 . 8 9 %， 是 比 賽 獲 勝 的 因 素 。  

洪 佳 君 （ 2 0 0 3） 研 究 2 0 0 0年 雪 梨 奧 運 跆 拳 道 女 子 4 9公 斤

以 下 的 戰 技 術 分 析 ， 以 1 2名 參 賽 選 手 ， 1 5場 比 賽 進 行 分 析 。

得 知 結 論 如 下： 3 4種 跆 拳 道 技 術 動 作 中，選 手 只 使 用 6種 攻 擊

動 作，其 中 5種 攻 擊 技 術，依 序 為 左 腳 滑 步 旋 踢、右 腳 滑 步 旋

踢、左 腳 兩 段 旋 踢、右 腳 兩 段 旋 踢、右 腳 下 壓，這 5種 技 術 動

作 皆 為 主 動 攻 擊 ， 僅 有 左 前 腳 旋 踢 為 被 動 攻 擊 。  

黃 秀 蘭（ 2 0 0 4）以 2 0 0 3年 全 國 運 動 大 會 跆 拳 道 比 賽，男 、

女 各 八 個 量 級 進 入 前 1 6強 選 手，共 5 3 8場 次 位 研 究 對 象，研 究

國 內 選 手 攻 擊 上 端 得 分 之 情 況 進 行 分 析。研 究 結 果 如 下：（ 一 ）

女 選 手 上 端 優 於 男 選 手 （ 二 ） 、 優 秀 男 、 女 選 手 上 端 優 於 一

般 選 手 。 （ 三 ） 男 、 女 選 手 不 同 量 級 方 面 ， 得 分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 在 四 個 比 賽 層 級 方 面 ， 男 、 女 選 手 上 端 得 分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  

宋 玉 麒 （ 2 0 0 5） 研 究 2 0 0 5年 澳 門 東 亞 運 動 會 男 子 跆 拳 道

比 賽 ， 中 華 隊 、 韓 國 隊 及 中 國 隊 三 隊 比 賽 技 術 的 分 析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三 隊 在 本 次 比 賽 技 術 動 作 的 發 揮 以 旋 踢 為 主 。 由 以

上 得 知 ： 旋 踢 成 為 本 次 澳 門 東 亞 運 動 會 中 主 要 技 術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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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慶 豐 （ 2 0 0 5） 比 較 2 0 0 4雅 典 奧 運 跆 拳 道 男 子 組 第 一 量

級 前 八 強 選 手 （ 其 中 又 再 分 為 前 四 強 與 後 四 強 ） ， 分 析 七 種

技 術 動 作 攻 擊 次 數 、 得 分 次 數 以 及 成 功 率 。 結 果 發 現 （ 一 ）

前 四 強 選 手 ： 攻 擊 率 以 旋 踢 8 9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後 踢 5 %下 壓

4 %、 後 旋 踢 、 前 踢 、 側 踢 、 正 拳 等 動 作 接 近 與 零 。（ 二 ） 後

四 強 選 手 ： 攻 擊 率 以 旋 踢 8 7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後 踢 6 %、 下 壓

5 %、 側 踢 、 後 旋 踢 、 前 踢 、 正 拳 等 動 作 接 近 零 。 以 上 資 料 發

現 ， 無 論 前 四 強 選 手 或 是 後 四 強 選 手 ， 對 於 比 賽 技 術 的 運 用

均 以 旋 踢 為 主 要 攻 擊 動 作 。  

吳 燕 妮 、 蔡 明 志 、 邱 共 鉦 （ 2 0 0 7） 探 討 2 0 0 6年 杜 哈 亞 運

女 子 蠅 量 級 金 牌 韓 國 K W O N  E . K選 手 ， 比 賽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分 析 研 究 結 論 ： （ 一 ） 比 賽 型 態 為 ： 主 動 攻 擊 選 手 ， 主

動 右 後 腳 攻 擊 次 數 最 高 ， 被 動 右 後 腳 得 分 數 與 成 功 率 均 最

高 。 （ 二 ） 攻 擊 技 術 ： 比 賽 攻 擊 以 旋 踢 為 主 ， 後 踢 與 前 踢 攻

擊 為 輔。得 分 以 旋 踢 為 主，後 踢 次 之，其 他 5個 攻 擊 技 術 均 無

得 分 。   

許 芷 菱 （ 2 0 0 7） 分 析 杜 哈 亞 運 跆 拳 道 女 子 組 八 位 金 牌 選

手 攻 擊 型 態 、 主 要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 綜 合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之 最 高 攻 擊 次 數 、 得 分 數 及 成 功 率 。 （ 一 ） 旋 踢 為 八 位 金 牌

選 手 攻 擊 次 數 與 得 分 數 最 高 之 攻 擊 技 術 動 作 。 （ 二 ） 下 壓 踢

擊 動 作 的 成 功 率 在 此 ， 比 賽 中 也 是 一 項 很 高 得 分 率 動 作 。 以

上 文 獻 得 知：跆 拳 道 攻 擊 術 型 態 可 分 為 7種 攻 擊 動 作 技 術，旋

踢 、 後 踢 、 後 旋 、 正 拳 、 下 壓 、 前 踩 、 側 踢 ， 比 賽 場 中 攻 擊

次 數 與 攻 擊 率 均 以 旋 踢 頻 率 為 最 多 ， 得 分 率 仍 以 旋 踢 為 最

高 ， 因 視 比 賽 情 況 搭 配 不 同 的 戰 術 與 技 術 ， 下 壓 為 成 功 率 最

好 使 用 的 技 術 動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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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得 分 攻 擊 型 態 ：  

蔡 明 志、江 界 山、陳 鴻 雁（ 1 9 8 8）以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

利 用 現 場 錄 影 和 記 錄 表 臨 場 記 錄 比 賽 以 及 大 會 電 腦 計 分 資

料 ， 進 一 步 探 討 1 9 9 7年 香 港 第 六 屆 女 子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得 牌 選

手 主 動 攻 擊 數 、 被 動 攻 擊 數 、 得 分 數 之 研 究 分 析 ， 其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總 攻 擊 數 為 6 5 9 0， 其 中 主 動 攻 擊 數 為 3 6 8 7、 被 動 攻

擊 數 為 2 9 0 3，總 攻 擊 平 均 數 及 主 動 與 被 動 攻 擊 百 分 比 為 4 4 . 5 3

（ 5 5 . 9 5 %： 4 4 . 0 5 %）， 主 動 攻 擊 次 數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次 數 。 總

得 分 數 為 7 1 6， 其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為 3 3 6、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為 3 8 0， 總 平 均 ， 得 分 數 及 主 動 與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百 分 比 為

4 . 8 4（ 4 6 . 9 3 %： 5 3 . 0 7 %）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   

L e e（ 1 9 9 2）從 1 9 9 1至 1 9 9 2年，在 跆 拳 道 競 技 中 使 用 攝 影

機 紀 錄 分 析 ， 主 動 攻 擊 與 被 動 攻 擊 的 平 均 得 分 數 之 研 究 ， 分

析 對 象 為 韓 國  1 6 0位 傑 出 跆 拳 道 選 手 ， 以 8 0場 比 賽 的 成 績 作

為 分 析 的 場 次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主 動 攻 擊 次 數 2 6 3 4次 ， 被 動

攻 擊 次 數 2 1 0 8次。在 各 量 級 得 分 中，主 動 攻 擊 得 分 2 0 9分，被

動 攻 擊 得 分 2 4 5分。由 以 上 研 究 顯 示，主 動 攻 擊 在 比 賽 中，雖

然 使 用 次 數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次 數 ， 但 得 分 情 形 ， 卻 是 被 動 攻 擊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 該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僅 限 於 韓 國 選 手 ， 缺 乏 各

國 選 手 之 比 較 ， 因 此 無 法 瞭 解 各 國 趨 勢 及 整 體 概 況 。   

宋 玉 麒 （ 2 0 0 5） 研 究 2 0 0 5年 澳 門 東 亞 運 動 會 男 子 跆 拳 道

比 賽 ， 中 華 隊 、 韓 國 隊 及 中 國 隊 三 隊 比 賽 技 術 的 分 析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 比 賽 型 態 韓 國 隊 主 動 與 被 動 攻 擊 均 衡 ， 中 華 隊 較 著

重 主 動 攻 擊 ， 中 國 隊 較 著 重 被 動 攻 擊 ； 攻 擊 數 的 高 低 依 序 以

中 華 隊 最 高 、 中 國 隊 次 之 、 韓 國 隊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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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燕 妮 、 蔡 明 志 、 邱 共 鉦 （ 2 0 0 7） 探 討 2 0 0 6年 杜 哈 亞 運

女 子 蠅 量 級 金 牌 韓 國 K W O N  E . K選 手 ， 比 賽 攻 擊 型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分 析 研 究 結 論 ： 主 動 攻 擊 型 態 以 右 後 腳 攻 擊 次 數 最 高 ，

被 動 右 後 腳 得 分 數 與 成 功 率 均 最 高 ， 攻 擊 形 態 與 攻 擊 技 術 綜

合 運 用 的 慣 性 與 特 色 為 以 主 動 右 腳 旋 踢 與 主 動 左 後 腳 旋 踢 為

主 在 對 戰 的 運 用 以 積 極 主 動 的 壓 迫 攻 擊 戰 術 ， 配 合 佯 裝 的 反

擊 戰 術 ， 是 本 次 比 賽 致 勝 的 主 要 戰 術 運 用 。  

L e e（ 1 9 9 2）主 動 攻 擊 次 數（ 2 6 3 4）次，被 動 攻 擊 次 數（ 2 1 0 8）

次。在 各 量 級 得 分 中，主 動 攻 擊 得 分（ 2 0 9）分，被 動 攻 擊 得

分（ 2 4 5）分。由 以 上 研 究 顯 示，主 動 攻 擊 在 比 賽 中，雖 然 使

用 次 數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次 數 ， 但 得 分 情 形 ， 卻 是 被 動 攻 擊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  

吳 燕 妮 、 蔡 明 志 、 邱 共 鉦 （ 2 0 0 7） 主 動 攻 擊 選 手 ， 主 動

右 後 腳 攻 擊 次 數 最 高 ， 被 動 右 後 腳 得 分 數 與 成 功 率 均 最 高 。  

第 四 節   文 獻 小 結  

綜 合 上 述 有 關 假 動 作 之 基 礎 理 論 及 跆 拳 道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相 關 文 獻 發 現 ： 以 得 分 方 向 來 探 討 輕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高 於 重 量

級 ， 比 賽 層 級 中 預 賽 得 分 高 於 決 賽 ， 顯 示 出 決 賽 對 手 實 力 更

強 攻 防 之 間 露 出 破 綻 機 會 更 少 ， 使 得 打 法 較 保 守 上 端 動 作 女

子 女 優 於 男 子 ， 優 秀 選 手 上 端 動 作 優 於 一 般 選 手 ， 以 國 際 賽

會 來 看 韓 國 選 手 得 分 率 最 高 。 比 賽 攻 擊 技 術 以 旋 踢 最 具 代 表

性 ， 主 動 攻 擊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 但 是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卻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 其 中 隱 藏 的 關 鍵 環 節 是 否 與 假 動 作 之 運 用 有 關 ， 跆 拳

道 的 動 作 技 術 是 經 由 感 覺 器 官 獲 得 刺 激 ， 輸 送 至 中 樞 神 經 加

以 處 理 ， 經 過 判 斷 及 決 策 之 後 ， 才 能 產 生 踢 擊 動 作 。 其 中 包

括 有 「 刺 激 確 認 」、「 反 應 選 擇 」 和 「 反 應 計 劃 」 等 三 個 連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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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系 統 化 的 階 段。訓 練 有 素 的 跆 拳 道 運 動 員，可 經 由 提 升「 知

覺 預 期 」 能 力 時 將 處 理 訊 息 的 過 程 ， 簡 化 變 成 刺 激 確 認 到 反

應 計 劃 的 兩 個 階 段 這 對 開 放 性 快 速 跆 拳 道 運 動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而 言 十 分 重 要 ， 因 為 競 技 比 賽 有 時 間 壓 力 、 複 雜 多 變 的 情 境

是 會 延 遲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就 是 要 利 用 在 開

放 性 快 速 不 連 續 運 動 中 ， 由 於 時 間 過 於 短 促 ， 導 致 無 法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讓 對 手 進 行 動 作 的 回 饋 修 正 ， 所 以 跆 拳 道 不 同 假 動

作 讓 對 手 在 第 一 次 決 策 的 正 確 與 否 產 生 混 淆 ， 往 往 是 影 響 對

手 動 作 結 果 成 敗 的 關 鍵 。 換 言 之 ， 如 果 要 在 開 放 快 速 不 連 續

運 動 項 目 上 有 絕 佳 的 技 能 表 現 ， 除 了 運 用 開 放 迴 路 系 統 外 更

需 以 假 動 作 技 能 使 對 手 發 生 心 理 延 滯 ， 此 為 影 響 跆 拳 道 假 動

作 技 術 是 否 成 功 之 重 要 原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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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架 構 以 2 0 0 8 年 第 五 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級 前 八 強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得 分 中 有 無 假 動 作 、 假

動 作 對 攻 擊 型 態 、 類 型 、 量 級 、 動 作 技 術 之 差 異 為 架 構 。  

 

 

1 .假 動 作 類 型  
有 假 動 作

2 .攻 擊 型 態  

男 子 組  

前 四 量 級  

5 8 - 6 7 k g  

前 八 強  

 

得

分  

 

無 假 動 作

 

3 .動 作 技 術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1 1 月 1 2 日 至 1 4 日 於 嘉 義 市 舉 行 第 五

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比 賽 男 子 組 前 4 個 量 級 ， 比 賽 前 8 強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比 賽 場 數 共 2 8 場。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所 獲

得 量 化 數 據 及 比 賽 記 錄 資 料 ， 做 為 統 計 分 析 之 依 據 。  

第 三 節   研 究 分 析 時 間 與 地 點  

一 、 攝 影 人 員 ： 第 一 組 ： 黃 泳 仁 、 張 智 豪 、 吳 妮 恩  

              第 二 組 ： 陳 奎 安 、 吳 伯 豪 、 楊 子 弘  

              第 三 組 ： 孫 愛 奇 、 藍 國 展 、 潘 俊 沅  

              第 四 組 ： 陳 啟 揚 、 吳 绍 齊 、 邱 靖 華  

二 、 攝 影 時 間 ： 2 0 0 8 年 1 1 月 1 2 日 至 1 4 日  

三 、 攝 影 地 點 ：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體 育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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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 析 日 期： 9 7 年 1 2 月 1 8 日 至 1 2 月 2 5 日 進 行 動 作 的 數

位 化 過 程 。  

9 8 年 1、2 月 進 行 動 作 的 分 析 及 資 料 的 整 理。 

9 8 年 3、4 月 資 料 編 碼 整 理 與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五 、 分 析 地 點 ： 台 中 市 立 西 苑 高 級 中 學 體 育 組 辦 公 室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硬 碟 式 數 位 攝 影 機 三 台 、 腳 架 四 隻 。  

二 、 彩 色 數 位 攝 影 機 四 台 。  

三 、 筆 記 型 電 腦 二 台 。  

四 、 電 腦 燒 錄 D V D 光 碟 機 一 台 。  

五 、 黑 白 噴 墨 列 印 機 一 台 。  

六 、 投 影 機 一 台 。  

七 、 數 位 照 相 機 一 台 及 記 憶 卡 4 G B × 2。  

八 、 硬 碟 式 隨 身 碟 2 5 0 G B × 1、 2 0 G B × 1。  

九 、 D V  6 0 m i n 空 白 錄 影 帶 4 0 卷 。  

十 、 比 賽 內 容 D V D 光 碟 1 6 片 。  

十 一 、 比 賽 秩 序 冊 及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一 批 。  

十 二 、 鋐 龍 電 子 計 分 器 之 電 子 檔 ， 包 含 成 績 提 報 單 及 得 分 時

間 記 錄 表 。  

十 三 、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t、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等 程 式 軟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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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比 賽 現 場 競 賽 場 地 配 置 圖  

 

圖 3 - 3   比 賽 現 場 攝 影 機 架 設 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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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流 程  

 
 
 
 
 
 
 
 
 
 
 
 
 
 
 
 
 
 
 
 
 
 
 

 
圖 3 - 4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定 研 究  指 導 教 授  

收 集 資 料  假 動 作 相 關 資 料  

比 賽 事 後 分 析 研

編 制 記 錄 表  器 材 設 備  

赴 嘉 義 市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比 賽 會 場
紀 錄 與 器 材  

文 字 資 料  比 賽 臨 場 紀 錄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西 苑 高 中  
存 入 電 腦 轉 檔 燒

錄 光 碟

論 文  彙 整 結 果 提 出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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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分析步驟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記 錄 作 業 ： 比 賽 前 索 取 大 會 提 供 之 秩 序 冊

和 比 賽 對 戰 表 ， 比 賽 後 向 大 會 申 請 跆 拳 道 競 賽 電 子 按 鍵

記 分 器 內 容 之 電 子 檔 ， 電 子 檔 內 容 ： （ 一 ） 每 場 次 之 比

賽 紀 錄 表 及 雙 方 選 手 的 基 本 資 料 （ 雙 方 代 表 單 位 、 護 具

顏 色 、 量 級 、 場 次 、 回 合 數 、 得 失 分 、 警 告 及 扣 分 ） 。

（ 二 ） 每 場 比 賽 選 手 的 得 失 分 之 時 間 計 紀 錄 。  

二、觀 察 紀 錄 表 設 計：研 訂 附 錄 一「 比 賽 得 分 內 容 紀 錄 表 」，

提 供 給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使 用 ， 使 研 究 資 料 能 獲 得 完 整 記 錄

及 利 於 統 計 分 析 。  

三 、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 本 研 究 資 料 的 觀 察 紀 錄 人 員 共 分 二 組 ，

一 組 是 由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 台 中 ） 河 龍 成 教 練 及 該 校

跆 拳 道 選 手 黃 泳 仁 、 孫 愛 奇 、 紀 佑 學 四 位 成 員 所 組 成 ，

另 一 組 由 本 文 研 究 生 與 該 校 跆 拳 道 隊 選 手 廖 唯 鈞 、 官 怡

妏 、 潘 承 峰 等 四 位 成 員 所 組 成 ， 本 文 研 究 生 與 河 龍 成 教

練 除 了 具 有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所 核 發 之 國 家 級 教 練

證，擔 任 跆 拳 道 教 練 指 導 皆 超 過 1 8 年 以 上，其 中 也 擔 任

過 好 幾 屆 國 家 隊 教 練 對 於 跆 拳 道 比 賽 參 與 及 跆 拳 道 執 教

均 有 相 當 豐 富 的 實 務 經 驗 。  

四 、 研 究 分 析 信 度 檢 定 處 理 ： 二 組 紀 錄 者 觀 察 內 在 信 度 ， 須

達 9 0 %以 上 ， 除 了 在 比 賽 當 時 所 紀 錄 之 外 ， 事 後 並 重 新

觀 看 錄 影 帶，加 以 驗 證 其 信 度。二 組 紀 錄 人 員 分 別 作 業 ，

筆 者 做 最 後 校 對 ， 對 於 不 一 致 部 分 ， 由 筆 者 重 新 檢 視 錄

影 光 碟 內 容 後 決 定 。 紀 錄 方 法 ， 一 次 觀 察 一 位 選 手 （ 青

色 或 紅 色 ） 、 分 二 次 作 業 以 避 免 混 淆 。 信 度 考 驗 公 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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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相 同 數   ×  1 0 0 %  

意 見 相 同 數 ＋ 意 見 不 同 數  

（ S i e d e n t o p， 1 9 8 3）  

 

第 七 節   資 料 分 析  

將 本 研 究 觀 察 紀 錄 所 有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 並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及 變 項 ， 選 擇 適 當 的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以 次 數 分 配 、 最 大 值 、 最 小 值 、 百 分 比 、 平 均 值 及 標 準

差 等 描 述 研 究 對 象 各 個 變 項 的 分 佈 情 形 。  

二 、 卡 方 分 析 ：  

根 據 變 相 的 特 質 ， 以 卡 方 考 驗 其 差 異 分 析 ， 本 研 究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p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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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分析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的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本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1 1 月 1 2 日 至 1 4 日 於 嘉 義 市 舉 行 第 五

屆 總 統 盃 跆 拳 道 比 賽 男 子 組 鰭 量 級 、 蠅 量 級 、 雛 量 級 、 羽 量

級 共 4 個 量 級 比 賽 前 8 強 3 2 位 選 手 共 2 8 場 賽 事 為 研 究 對 象，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分 析 所 獲 得 量 化 數 據 及 比 賽 記 錄 資 料 ，

做 為 統 計 分 析 之 依 據 ， 本 研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4 - 1 所

示 。  

表 4 - 1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年 齡 （ 年 ）  身 高 (公 分 )  跆 齡 （ 年 ）  

量 級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鰭 量 級  1 7 . 8 8  ± 2 . 2 3  1 6 8 . 5 0 ± 6 . 2 8   8 . 8 8  ± 2 . 9 0  

蠅 量 級  1 9 . 0 0  ± 2 . 0 7  1 7 5 . 8 8 ± 5 . 7 4  1 1 . 0 0  ± 1 . 5 1  

雛 量 級  1 9 . 8 8  ± 1 . 1 3  1 7 3 . 7 5 ± 3 . 4 9  1 1 . 5 0  ± 1 . 6 9  

羽 量 級  1 8 . 2 5  ± 2 . 1 2  1 7 5 . 8 8 ± 5 . 0 8   9 . 7 5  ± 2 . 3 1  

總 合  1 8 . 7 5  ± 2 . 0 0  1 7 3 . 5 0 ± 5 . 8 6  1 0 . 2 8  ± 2 . 3 2  

 

第 二 節   得 分 分 析  

一 、 各 量 級 得 分 數 分 析  

表 4 - 2  各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量 級 區 分   

得 分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次 數  4 5  5 8  5 0  6 7  2 2 0  

百 分 比  2 0 %  2 6 %  2 3 %  3 1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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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各 量 級 得 分 次 數 圖  

由 表 4 - 2、 圖 4 - 1 得 知 ： 在 得 分 數 方 面 以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 3 2 %）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繩 量 級 得 5 8 分 （ 2 7 %）、 雛 量 級 5 0

分 （ 2 4 %）、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 1 7 %） 最 低 。  

 

二 、 各 量 級 攻 擊 形 態 分 析  

表 4 - 3   各 量 級 攻 擊 形 態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攻 擊 型 態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主 動 攻 擊  1 4  7 %  2 0 9 % 2 6 1 2 % 2 7 1 2 %  8 7  4 0 %

被 動 攻 擊  3 1  1 4 %  3 8 1 7 % 2 4 1 1 % 4 0 1 8 %  1 3 3  6 0 %

總 合  4 5  2 1 %  5 8 2 6 % 5 0 2 3 % 6 7 3 0 %  2 2 0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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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各 量 級 攻 擊 型 態 得 分 次 數 圖  

 

從 表 4 - 3、 圖 4 - 2 得 知 ： 整 體 而 言 共 得 2 1 2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8 4 分（ 4 0 %）低 於 被 動 攻 擊 得 1 2 8 分（ 6 0 %）。以 各 量 級

來 分 析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1 1 分（ 5 %）被 動 攻 擊 得

2 6 分（ 1 2 %）； 蠅 量 級 得 5 8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0 分（ 1 0 %）被

動 攻 擊 得 3 8 分 （ 1 8 %）； 雛 量 級 得 5 0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6 分

（ 1 2 %） 被 動 攻 擊 得 2 4 分 （ 1 1 %）；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7 分（ 1 3 %）被 動 攻 擊 得 4 0 分（ 1 9 %）在 四 個 比 賽 量 級

中 雛 量 級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是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其 他 三 個 量 級 ，

則 出 現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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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 量 級 技 術 動 作 分 析  

表 4 - 4   各 量 級 各 類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技 術 動 作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1 .後 腳 旋 踢  2 4  6 5 % 3 7 6 4 % 2 7 5 4 % 4 3 6 4 %  1 3 1  6 2 %

2 .前 腳 旋 踢   2   5 %  1  2 %  4  8 % 5  7 %   1 2   6 %

3 .滑 步 旋 踢   2   5 %  5  8 %  5 1 0 % 8 1 1 %   2 0  1 0 %

4 .跑 步 旋 踢   0   0 %  0  0 %  1  2 % 0  0 %    1   0 %

5 .後 踢   0   0 %  1  2 %  2  4 % 2  3 %    5   2 %

6 .空 中 兩 腳   2   5 %  6 1 0 %  7 1 4 % 5  7 %   2 0  1 0 %

7 . 3 6 0 度  

旋 踢  
 0   0 %  0  0 %  0  0 % 1  2 %    1   0 %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1   3 %  0  0 %  2  4 % 1  2 %    4   2 %

9 .切 邊 旋 踢   6  1 7 %  8 1 4 %  2  4 % 1  2 %   1 7   8 %

1 0 .滑 步 下 壓   0   0 %  0  0 %  0  0 % 1  2 %    1   0 %

總 合  3 7  1 0 0 % 5 8 1 0 0 % 5 0 1 0 0 % 6 7 1 0 0 %  2 1 2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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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鰭 量 級 各 類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註： 1 .後 腳 旋 踢 2 .前 腳 旋 踢 3 .滑 步 旋 踢 4 .跑 步 旋 踢 5 .後 踢 6 .空 中

兩 腳 7 . 3 6 0 度 旋 踢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9 .切 邊 旋 踢 1 0 .滑 步 下 壓  

鰭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以 後 腳 旋 踢 為 主 得 2 6 分 佔 6 5 %，切 邊 旋

踢 得 6 分 佔 1 7 %， 前 腳 旋 踢 、 滑 步 旋 踢 、 空 中 兩 腳 都 各 出 現

2 次 佔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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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   蠅 量 級 各 類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註： 1 .後 腳 旋 踢 2 .前 腳 旋 踢 3 .滑 步 旋 踢 4 .跑 步 旋 踢 5 .後 踢 6 .空 中
兩 腳 7 . 3 6 0 度 旋 踢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9 .切 邊 旋 踢 1 0 .滑 步 下 壓  

蠅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以 後 腳 旋 踢 得 3 7 分 佔 6 4 %為 最 高，切 邊

旋 踢 得 8 分 佔 1 4 %， 空 中 兩 腳 得 6 分 佔 1 0 %， 滑 步 旋 踢 得 5

分 佔 8 %， 前 腳 旋 踢 及 後 踢 各 出 現 1 次 佔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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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雛 量 級 各 類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註： 1 .後 腳 旋 踢 2 .前 腳 旋 踢 3 .滑 步 旋 踢 4 .跑 步 旋 踢 5 .後 踢 6 .空 中
兩 腳 7 . 3 6 0 度 旋 踢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9 .切 邊 旋 踢 1 0 .滑 步 下 壓  

雛 量 級 選 手 以 後 腳 旋 踢 得 2 7 分 佔 5 4 %為 最 高，空 中 兩 腳

得 7 分 1 4 %， 滑 步 旋 踢 得 5 分 佔 1 0 %， 切 邊 旋 踢 、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 後 踢 各 得 2 分 佔 4 %， 其 中 出 現 一 次 跑 步 旋 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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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羽 量 級 各 類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註： 1 .後 腳 旋 踢 2 .前 腳 旋 踢 3 .滑 步 旋 踢 4 .跑 步 旋 踢 5 .後 踢 6 .空 中
兩 腳 7 . 3 6 0 度 旋 踢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9 .切 邊 旋 踢 1 0 .滑 步 下 壓  

羽 量 級 選 手 以 後 腳 旋 踢 得 4 3 分 佔 6 4 %為 最 高，滑 步 旋 踢

得 8 分 佔 1 1 %，空 中 兩 腳 及 前 腳 旋 踢 都 各 得 5 分 佔 7 %，後 踢

得 2 分 佔 3 %， 出 現 1 次 上 端 滑 步 下 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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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   全 部 量 級 各 類 技 術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註： 1 .後 腳 旋 踢 2 .前 腳 旋 踢 3 .滑 步 旋 踢 4 .跑 步 旋 踢 5 .後 踢 6 .空 中

兩 腳 7 . 3 6 0 度 旋 踢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9 .切 邊 旋 踢 1 0 .滑 步 下 壓  

由 表 4 - 4 得 知 ：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最 高 為 1 .後 腳 旋 踢 得 1 3 1

分 佔 6 2 %為 最 高，其 次 為 3 .滑 步 旋 踢 與 6 .空 中 兩 腳 踢 擊 動 作

各 得 2 0 分 佔 1 0 %， 9 .切 邊 旋 踢 得 1 7 分 佔 8 %， 2 .前 腳 旋 踢 得

1 2 分 佔 6 %， 5 .後 踢 得 5 分 佔 2 %，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得 4 分 佔

2 %，雛 量 級 選 手 則 出 現 一 次 跑 步 旋 踢，羽 量 級 選 手 出 現 一 次

3 6 0 旋 踢 及 一 次 滑 步 下 壓 。  

四 、 得 分 部 位 分 析 ：  

表 4 - 5   各 量 級 得 分 部 位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得 分 部 位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中 端  4 5  2 0 %  5 8 2 6 % 5 0 2 3 % 6 3 2 9 % 2 1 6  9 8 %
上 端   0   0 %   0  0 %  0  0 %  4  2 %   4   2 %

總 合  4 5  2 0 %  5 8 2 6 % 5 0 2 3 % 6 7 3 1 % 2 2 0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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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8   各 量 級 得 分 部 位 得 分 次 數 圖  

由 表 4 - 5、 圖 4 - 8 得 知 ： 整 體 得 分 為 2 1 2 分 ， 其 中 只 有

羽 量 級 中 出 現 2 次 上 端 攻 擊 動 作 得 4 分 ； 鰭 量 級 、 蠅 量 級 、

雛 量 級 得 分 全 部 集 中 於 中 端 ， 而 羽 量 級 也 是 四 個 量 級 中 得 分

最 多 的 量 級 。  

五 、 得 分 腳 分 析 ：  

表 4 - 6   得 分 腳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得 分 腳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左 腳  3 3   7 3 %  1 6  2 8 % 2 8  5 6 % 2 2  3 3 %   9 9   4 5 %

右 腳  1 2   2 7 %  4 2  7 2 % 2 2  4 4 % 4 5  6 7 %  1 2 1   5 5 %

總 合  4 5  1 0 0 %  5 8 1 0 0 % 5 0 1 0 0 % 6 7 1 0 0 %  2 2 0  1 0 0 %

 

由 表 4 - 6 得 知：鰭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分 次 數 為 3 3 分 佔 7 3 %

明 顯 高 於 右 腳 得 1 2 分 佔 2 7 %，蠅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1 6 分 佔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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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顯 低 於 右 腳 得 4 2 分 佔 7 2 %，雛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2 8 分 佔 5 6 %

左 腳 得 2 2 分 佔 4 4 %是 屬 於 左 右 腳 攻 擊 較 均 衡，羽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2 2 分 佔 3 3 %明 顯 低 於 右 腳 得 4 5 分 佔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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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9   各 量 級 慣 用 腳 得 分 次 數 圖  

  

第 三 節   得 分 與 假 動 作 分 析  

一 、 有 無 假 動 作 分 析  

表 4 - 7   各 量 級 有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表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假 動 作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無 假 動 作  3 8  1 7 %  4 2 1 9 % 2 0  9 % 3 0 1 4 %  1 3 0   5 9 %

有 假 動 作   7   3 %  1 6  7 % 3 0 1 4 % 3 7 1 7 %   9 0   4 1 %

總 合  4 5  2 0 %  5 8 2 6 % 5 0 2 3 % 6 7 3 1 %  2 2 0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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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0   各 量 級 得 分 中 有 無 假 動 作 之 得 分 次 數 圖  

    由 表 4 - 7 得 知 ： 整 體 得 分 為 2 1 2 分 ， 其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8 8

分（ 4 2 %）無 假 動 作 得 1 2 4 分（ 5 8 %）就 整 體 而 言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 由 圖 4 - 1 0 得 知 ：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3 2 分（ 1 5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5 分（ 2 %）； 蠅 量 級 得 5 8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4 2 分（ 2 0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1 6 分（ 8 %）；

雛 量 級 得 5 0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2 0 分（ 9 %）低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3 0

分 （ 1 4 %）；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3 0 分 （ 1 4 %） 低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3 7 分（ 1 8 %）綜 合 言 之 四 個 不 同 量 級 中 呈 現 出 鰭

量 級 、 蠅 量 級 得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較 高 ； 雛 量 級 、 羽 量 級 則

出 現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無 假 動 作 情 形 。  

 

 

 

 

 



 

 43

三 、 有 假 動 作 及 無 假 動 作 差 異 性 得 分 之 比 較  

＊ P  ＜  . 0 5  

有 假 動 作 及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差 異 經 卡 方 考 驗 達 顯 著 差 異

（ χ 2  ＝  7 . 2 7 3， P  <  . 0 5）， 如 表 4 - 1 1。  

 

第 四 節   假 動 作 類 型 分 析  

表 4 - 9   各 量 級 攻 擊 得 分 有 假 動 作 之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假 動 作 類 型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1 .上 半 身 軀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1  1 % 1   1 % 1   1 % 3   3 %  6   6 %

2 .腳 部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5  6 % 1 3 1 4 % 2 8 3 1 % 3 3 3 7 %  7 9  8 8 %

3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1  1 % 2   2 % 1   1 % 1   1 %  5   6 %

總 合  7  8 % 1 6 1 8 % 3 0 3 3 % 3 7 4 1 %  9 0  1 0 0 %

表 4 - 8   有 假 動 作 及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差 異 性 考 驗 摘 要 表  

假 動 作  次 數  χ 2  d f  P  

無 假 動 作  1 3 0  7 . 2 7 3  1  . 0 0 7 ＊  

有 假 動 作  9 0     

總 和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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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1   各 量 級 攻 擊 得 分 有 假 動 作  

於 三 種 假 動 作 之 得 分 次 數 圖  

一 、 以 整 體 假 動 作 類 型 比 較 ：  

由 表 4 - 9、 圖 4 - 1 1 得 知 ： 三 種 假 動 作 中 以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7 9 次（ 8 9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5 次 （ 6 %）；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4 次 （ 5 %） 為 最 低 。  

二 、 各 量 級 假 動 作 類 型 比 較 ：  

    鰭 量 級 出 現 5 次 全 部 集 中 於 第 二 類 型 ； 蠅 量 級 出 現 1 6

次（ 1 8 %）依 序 為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1 3 次（ 1 5 %）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2 次（ 2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1 次 （ 1 %）； 雛 量 級 出 現 3 0 次 （ 3 4 %）

依 序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2 8 次（ 3 2 %）第 一 類 及

第 二 類 則 各 出 現 1 次 （ 1 %）； 羽 量 級 出 現 3 7 次 （ 4 2 %） 依 序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3 3 次（ 3 8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3 次（ 3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1 次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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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攻 擊 型 態 與 假 動 作 分 析  

一 、 攻 擊 型 態 與 假 動 作 分 析 ：  
表 4 - 1 0   各 量 級 不 同 攻 擊 型 態  

有 無 假 動 作 之 得 分 次 數 及 百 分 比 分 析  
 量 級 區 分  

 鰭 量 級  蠅 量 級 雛 量 級 羽 量 級  總 合  
攻 擊 型 態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主 動 攻 擊            
有 假 動 作  5  6 % 8 9 % 2 0 2 3 % 1 8 2 1 %  5 1  5 9 %
無 假 動 作  9  1 0 % 1 2 1 4 % 6 7 % 9 1 0 %  3 6  4 1 %

總 合  1 4  1 6 % 2 0 2 3 % 2 6 3 0 % 2 7 3 1 %  8 7  1 0 0 %
被 動 攻 擊            
有 假 動 作  2  2 % 8 6 % 1 0 8 % 1 9 1 4 %  3 9  2 9 %
無 假 動 作  2 9  2 2 % 3 0 2 3 % 1 4 1 1 % 2 1 1 6 %  9 4  7 1 %

總 合  3 1  2 3 % 3 8 2 9 % 2 4 1 8 % 4 0 3 0 %  1 3 3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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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2   各 量 級 不 同 攻 擊 型 態 有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次 數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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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1 0、 圖 4 - 1 2 從 攻 擊 形 態 中 分 析 有 無 假 動 作 對 得

分 比 較 得 知 1 .主 動 攻 擊 形 態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8 4 分 中 ， 有 假 動

作 得 5 0 分（ 6 0 %）無 假 動 作 得 3 4 分（ 4 0 %）從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得 知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無 假 動 作 ， 其 中 以 羽 量 級 及 雛 量 級 各

得 1 8 分 為 最 高 鰭 量 級 得 4 分 最 低 2 .被 動 攻 擊 得 1 2 8 分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3 7 分（ 2 9 %）無 假 動 作 得 9 0 分（ 7 0 %）從 得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得 知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其 中 以 蠅 量 級 得 3 0

最 多，雛 量 級 1 4 分 為 最 低。主 動 攻 擊 及 被 動 攻 擊 差 異 經 卡 方

考 驗 達 顯 著 差 異 （ χ 2  ＝  9 . 6 1 8， P  <  . 0 5）， 如 表 4 - 1 1。  

二 、 主 動 攻 擊 及 被 動 攻 擊 差 異 性 分 析  

＊ P  ＜  . 0 5  

 

 

 

 

 

 

 

 

表 4 - 1 1   主 動 攻 擊 及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數  

差 異 分 析 之 結 果 摘 要 表  

攻 擊 型 態  次 數  χ 2  d f  P  

主 動 攻 擊  8 7  9 . 6 1 8  1  . 0 0 2 ＊  

被 動 攻 擊  1 3 3     

總 和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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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分析與討論  
第 一 節   得 分 分 析  

一 、 以 各 量 級 得 分 數 比 較 ： 由 表 4 - 2、 圖 4 - 1 得 知 在 得 分 數

方 面 以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3 2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繩 量 級 得

5 8 分（ 2 7 %）、雛 量 級 5 0 分（ 2 4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1 7 %）

最 低 。  

二 、 各 量 級 攻 擊 形 態 比 較 ： 從 表 4 - 3、 圖 4 - 2 得 知 ： 整 體 而

言 共 得 2 1 2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8 4 分（ 4 0 %）低 於 被 動 攻 擊

得 1 2 8 分 （ 6 0 %）。 以 各 量 級 來 分 析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1 1 分（ 5 %）被 動 攻 擊 得 2 6 分（ 1 2 %）；蠅 量 級

得 5 8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0 分 （ 1 0 %） 被 動 攻 擊 得 3 8 分

（ 1 8 %）； 雛 量 級 得 5 0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6 分 （ 1 2 %） 被

動 攻 擊 得 2 4 分（ 1 1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中 主 動 攻 擊 得 2 7

分 （ 1 3 %） 被 動 攻 擊 得 4 0 分 （ 1 9 %） 在 四 個 比 賽 量 級 中

雛 量 級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是 高 於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其 他 三 個 量

級 ， 則 出 現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 此 研 究 與 蔡 明

志 、 江 界 山 、 陳 鴻 雁（ 1 9 8 8） 1 9 9 7 香 港 第 六 屆 女 子 世 界

跆 拳 道 錦 標 賽 之 分 析 研 究 相 同 ，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高 於 主 動

攻 擊 在 國 際 賽 事 中 得 名 的 選 手 ， 大 多 採 以 被 動 攻 擊 為 主

要 戰 術 。  

三 、 各 量 級 技 術 動 作 分 析 ： 鰭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以 後 腳 旋 踢 為 主

得 2 6 分 佔 6 5 %，切 邊 旋 踢 得 6 分 佔 1 7 %，前 腳 旋 踢、滑

步 旋 踢、空 中 兩 腳 都 各 出 現 2 次 佔 5 %。蠅 量 級 選 手 得 分

以 後 腳 旋 踢 得 3 7 分 佔 6 4 %為 最 高 ， 切 邊 旋 踢 得 8 分 佔

1 4 %， 空 中 兩 腳 得 6 分 佔 1 0 %， 滑 步 旋 踢 得 5 分 佔 8 %，

前 腳 旋 踢 及 後 踢 各 出 現 1 次 佔 2 %。雛 量 級 選 手 以 後 腳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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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 得 2 7 分 佔 5 4 %為 最 高，空 中 兩 腳 得 7 分 1 4 %，滑 步 旋

踢 得 5 分 佔 1 0 %， 切 邊 旋 踢 、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 後 踢 各 得

2 分 佔 4 %，其 中 出 現 一 次 跑 步 旋 踢。羽 量 級 選 手 以 後 腳

旋 踢 得 4 3 分 佔 6 4 %為 最 高，滑 步 旋 踢 得 8 分 佔 1 1 %，空

中 兩 腳 及 前 腳 旋 踢 都 各 得 5 分 佔 7 %，後 踢 得 2 分 佔 3 %，

出 現 1 次 上 端 滑 步 下 壓 。 由 表 得 知 得 分 技 術 動 作 最 高 的

為 1 .後 腳 旋 踢 得 1 3 1 分 佔 6 2 %為 最 高，其 次 為 3 .滑 步 旋

踢 與 6 .空 中 兩 腳 踢 擊 動 作 各 得 2 0 分 佔 1 0 %，9 .切 邊 旋 踢

得 1 7 分 佔 8 %， 2 .前 腳 旋 踢 得 1 2 分 佔 6 %， 5 .後 踢 得 5

分 佔 2 %， 8 .防 禦 正 拳 旋 踢 得 4 分 佔 2 %， 雛 量 級 選 手 則

出 現 一 次 跑 步 旋 踢 ， 羽 量 級 選 手 出 現 一 次 3 6 0 旋 踢 及 一

次 滑 步 下 壓。黃 志 雄（ 2 0 0 1）研 究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男 子

跆 拳 道 第 一 量 級 比 賽 技 術 分 析 得 知 旋 踢 為 主 要 攻 擊 技

術 ， 空 中 兩 腳 旋 踢 、 滑 步 旋 踢 為 主 要 之 攻 擊 技 術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相 同 ， 在 近 身 切 邊 方 面 以 鰭 量 級 表 現 最

佳 顯 示 出 近 身 戰 術 是 最 近 國 內 進 步 較 多 的 戰 術 之 一 。  

四 、 得 分 部 位 分 析 ： 由 表 4 - 5、 圖 4 - 8 得 知 ： 整 體 得 分 為 2 1 2

分 ， 其 中 只 有 羽 量 級 中 出 現 2 次 上 端 攻 擊 動 作 得 4 分 ；

鰭 量 級 、 蠅 量 級 、 雛 量 級 得 分 全 部 集 中 於 中 端 而 羽 量 級

也 是 四 個 量 級 中 得 分 最 多 的 量 級。周 桂 名（ 2 0 0 1）指 出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 W. T. F.） 為 了 增 加 比 賽 可 看 性 擬 定 得

分 規 則 與 記 分 方 式 將 上 端 動 作 的 難 度 加 以 區 分 ， 上 端 動

作 為 2 分 ， 在 跆 拳 道 規 則 上 端 攻 擊 最 高 可 得 3 分 （ T h e  

W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  2 0 0 8）， 對 於 比 賽 扭 轉 戰

局 有 極 大 的 影 響，而 此 次 2 8 場 比 賽 中，只 出 現 2 次 上 端

得 分 ， 由 此 可 見 上 端 攻 擊 能 力 有 待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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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得 分 慣 用 腳 分 析 ： 由 表 4 - 6 得 知 ： 鰭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分

次 數 為 3 3 分 佔 7 3 %明 顯 高 於 右 腳 得 1 2 分 佔 2 7 %， 蠅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1 6 分 佔 2 8 %明 顯 低 於 右 腳 得 4 2 分 佔

7 2 %，雛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2 8 分 佔 5 6 %左 腳 得 2 2 分 佔 4 4 %

是 屬 於 左 右 腳 攻 擊 較 均 衡 ， 羽 量 級 選 手 左 腳 得 2 2 分 佔

3 3 %明 顯 低 於 右 腳 得 4 5 分 佔 6 7 %。從 得 分 慣 用 腳 得 知 國

內 的 選 手 普 片 右 腳 優 於 左 腳 ， 此 因 素 與 比 賽 站 姿 有 關 ，

不 論 是 閉 鎖 式 或 開 放 式 ， 右 腳 旋 踢 在 攻 擊 的 力 量 上 或 者

是 戰 術 考 量 上 皆 有 較 佳 之 使 用 空 間 但 隨 著 規 則 之 改 變 頭

部 上 端 攻 擊 變 3 分 之 後 ， 對 整 體 的 比 賽 技 術 內 容 將 更 多

元 ， 使 得 技 術 不 能 只 依 賴 單 面 的 攻 擊 因 此 培 養 全 面 性 的

攻 擊 策 略 刻 不 容 緩 否 則 將 無 法 適 應 於 未 來 國 際 賽 事 。  

第 二 節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分 析  

一、以 得 分 中 有 無 假 動 作 分 析：由 表 4 - 7 得 知 整 體 得 分 為 2 1 2

分，其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8 8 分（ 4 2 %）無 假 動 作 得 1 2 4 分（ 5 8 %）

就 整 體 而 言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 此 因 素 與 攻 擊

形 態 有 關 ， 整 體 比 賽 大 多 採 取 消 極 之 被 動 戰 術 以 致 出 現

無 假 動 作 得 較 高 之 主 因 。  

二、各 量 級 得 分 中 有 無 假 動 作 分 析：由 圖 4 - 1 0 得 知 鰭 量 級 得

3 7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3 2 分 （ 1 5 %）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5 分

（ 2 %）；蠅 量 級 得 5 8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4 2 分（ 2 0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1 6 分 （ 8 %）； 雛 量 級 得 5 0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2 0 分（ 9 %）低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3 0 分（ 1 4 %）；羽 量 級 得 6 7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3 0 分（ 1 4 %）低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3 7 分（ 1 8 %）

綜 合 言 之 四 個 不 同 量 級 中 呈 現 出 鰭 量 級 、 蠅 量 級 得 分 中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較 高 ； 雛 量 級 則 出 現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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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動 作 情 形 。 此 現 象 為 雛 量 級 選 手 採 用 較 積 極 之 攻 擊 戰

術 。  

三 、 有 假 動 作 及 無 假 動 作 差 異 性 考 驗 ： 經 卡 方 考 驗 得 到 的 結

果 ， 卡 方 值 為 7 . 2 7 3， P 值 等 於 . 0 0 7 *； P  <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三 節   假 動 作 型 態 分 析  

一、以 整 體 假 動 作 類 型 比 較：由 表 4 - 9、  圖 4 - 1 1 得 知：三 種

假 動 作 中 以 第 二 纇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7 9 次（ 8 9 %）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5

次 （ 6 %）；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4 次 （ 5 %）

為 最 低 。  

二 、 各 量 級 假 動 作 類 型 比 較 ： 鰭 量 級 出 現 5 次 全 部 集 中 於 第

二 類 型 ； 蠅 量 級 出 現 1 6 次（ 1 8 %）依 序 為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1 3 次（ 1 5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2 次（ 2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1 次 （ 1 %）； 雛 量 級 出 現 3 0 次 （ 3 4 %） 依 序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2 8 次（ 3 2 %）第 一 類 及 第 二 類 則

各 出 現 1 次 （ 1 %）； 羽 量 級 出 現 3 7 次 （ 4 2 %） 依 序 第 二

類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出 現 3 3 次（ 3 8 %）第 一 類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出 現 3 次（ 3 %）第 三 類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出 現 1 次 （ 1 %）。 從 整 體 及 以 各 量 級 分 析 ， 假 動

作 類 型 皆 以 第 二 類 型 為 最 高 ， 分 析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為 水 平

移 動 在 視 覺 效 果 上 產 生 矢 狀 軸 之 方 向 移 動 ， 讓 對 手 不 易

察 覺 身 體 攻 擊 之 上 下 起 伏 波 動 ， 同 時 亦 造 成 距 離 感 之 變

化 與 壓 迫 感 ， 因 此 讓 對 手 不 易 掌 握 攻 擊 的 距 離 ， 同 時 也

產 生 攻 擊 距 離 感 在 判 斷 上 的 難 度 使 對 手 產 生 困 惑 ， 而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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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的 原 理 就 是 利 用 注 意 力 ， 在 認 知 上 產 生 的 認 知 歷

程 ， 達 到 利 用 視 覺 上 產 生 之 心 裡 延 宕 現 象 ， 使 對 手 產 生

干 擾 或 使 動 作 產 生 疑 惑 ， 而 此 刻 正 是 主 動 攻 擊 之 主 要 搶

分 時 機 ， 同 時 因 為 前 後 距 離 之 判 斷 較 為 困 難 ， 也 造 成 對

手 因 為 心 中 的 不 安 定 感 與 壓 迫 感 ， 當 此 原 因 出 現 時 往 往

會 造 成 選 手 瞬 間 的 停 頓 或 措 手 不 及 往 後 退 動 作 ， 此 時 也

增 加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之 主 因 ， 因 此 形 成 了 第 二 類 之 假 動 作

在 三 種 不 同 類 型 中 出 現 比 例 較 高 之 緣 故 ， 此 研 究 與 張 展

瑋 （ 2 0 0 7） 研 究 旋 踢 攻 擊 之 被 動 攻 擊 技 術 研 究 中 提 到 ，

退 一 進 一 戰 術 主 要 是 針 對 對 手 速 度 快 時 ， 必 須 採 取 步 伐

前 後 移 位 之 策 略 相 同 ， 本 研 究 乃 針 對 較 輕 的 量 級 進 行 分

析 ， 因 此 出 現 第 二 種 假 動 作 類 型 較 高 之 因 素 也 相 對 提

高 ， 第 三 種 換 邊 假 動 作 主 要 運 用 有 些 選 手 某 些 動 作 特 別

好 ， 但 也 由 於 太 過 於 直 接 與 執 著 ， 這 時 候 故 意 換 邊 讓 對

方 難 以 捉 摸，讓 對 手 產 生 猶 豫，可 產 生 很 好 的 戰 術 效 果。 

第 四 節   假 動 作 與 攻 擊 型 態 分 析  

一 、 攻 擊 型 態 與 假 動 作 分 析 ： 由 表 4 - 1 0、 圖 4 - 1 2 從 攻 擊 型

態 中 分 析 有 無 假 動 作 於 得 分 比 較 得 知 1 .主 動 攻 擊 形 態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8 4 分 中 ， 有 假 動 作 得 5 0 分 （ 6 0 %） 無 假 動

作 得 3 4 分（ 4 0 %）從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得 知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無 假 動 作，其 中 以 羽 量 級 及 雛 量 級 各 得 1 8 分 為 最 高 ，

鰭 量 級 得 4 分 最 低 。 2 .被 動 攻 擊 得 1 2 8 分 中 有 假 動 作 得

3 7 分（ 2 9 %）無 假 動 作 得 9 0 分（ 7 0 %）從 得 攻 擊 得 分 次

數 得 知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其 中 以 蠅 量 級 得 3 0

最 多，雛 量 級 1 4 分 為 最 低。從 主 動 攻 擊 中 假 動 作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是 隱 藏 及 迷 惑 對 手 ， 換 言 之 就 是 欺 敵 的 戰 術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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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 跆 拳 道 選 手 可 經 由 平 時 不 斷 的 反 覆 技 術 訓 練 ， 以 提

升 各 種 不 同 之 技 術 動 作 ， 甚 至 可 以 改 變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在

處 理 訊 息 之 順 序 ， 在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中 跳 脫 反 應 時 間 過

程 ， 直 接 將 訊 息 處 理 簡 化 成 刺 激 確 認 後 ， 直 接 跳 至 反 應

計 畫 階 段，而 其 中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關 鍵，在 於 正 確 的 預 期。

而 如 何 才 能 正 確 的 預 知 ， 則 需 特 透 過 前 線 索 的 提 供 ， 此

路 徑 要 透 過 過 去 的 知 識 與 經 驗 為 基 礎 ， 因 此 選 手 平 時 的

訓 練 與 比 賽 經 驗 ， 在 一 位 優 秀 選 手 身 上 有 著 極 大 的 影

響 ， 成 功 有 效 率 的 經 驗 能 提 供 正 確 的 預 測 能 力 ， 也 就 是

一 般 我 的 俗 稱 的 比 賽 感 覺 ， 此 因 素 對 優 秀 選 手 而 言 極 為

重 要 ， 凡 事 皆 有 其 克 制 之 道 ， 跆 拳 道 是 屬 於 不 連 續 之 開

放 性 運 動 ， 在 反 應 時 間 方 面 受 到 開 放 迴 路 之 影 響 ， 此 乃

是 受 到 人 體 無 法 經 由 外 界 刺 激 本 體 感 受 器 或 運 動 肌 覺 提

供 回 饋 ， 而 進 行 錯 誤 之 動 作 修 正 ， 是 因 為 時 間 過 於 短 暫

所 造 成 的 ， 假 動 作 就 是 要 藉 由 此 原 理 來 達 到 欺 敵 的 作

用 ， 使 真 正 的 攻 擊 動 作 可 以 成 功 ， 也 造 成 假 動 作 能 使 對

手 在 訊 息 判 斷 上 產 生 困 擾 與 猶 豫 ， 進 而 提 升 了 主 動 攻 擊

之 得 分 。 攻 擊 型 態 上 得 知 ， 主 動 攻 擊 中 有 搭 配 假 動 作 ，

則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較 高 。  

反 之 被 動 攻 擊 中 假 動 作 並 不 特 別 的 明 顯 ， 此 原 因 有

許 多 ， 本 研 究 分 析 可 能 因 素 為 ： 本 次 的 比 賽 是 屬 於 社 會

組 ， 平 均 年 齡 雖 然 只 有 1 8 . 7 5 ± 2 . 0 0 歲 。 但 是 他 們 練 習 跆

拳 的 時 間 平 均 為 1 0 . 2 8 ± 2 . 3 3 年，也 就 是 說 參 賽 選 手 練 習

跆 拳 道 時 間 皆 超 過 十 年 以 上 ， 推 估 選 手 大 約 在 8 歲 即 開

始 練 習 跆 拳 道 ， 因 此 在 十 年 成 才 的 訓 練 理 念 下 ， 參 與 選

手 皆 屬 於 國 內 之 菁 英 選 手 ， 因 此 假 動 作 之 運 用 在 優 秀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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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方 面 極 為 重 要 ， 但 本 篇 研 究 中 卻 發 現 被 動 攻 擊 得 分

中 ， 假 動 作 出 現 之 頻 率 反 而 較 低 ， 並 且 呈 現 出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較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之 現 象 ， 此 現 象 發 生 之 原 因 與

一、訊 息 的 恆 定 性（ i n v a r i a n t s）蔡 坤 法、劉 有 德（ 2 0 0 4）

在 運 動 比 賽 中 主 動 攻 擊 者 會 使 用 真 假 動 作 的 配 合 來 引 誘

對 手 上 當 ， 然 而 真 動 作 與 假 動 作 一 定 會 有 存 在 某 些 地 方

的 些 許 差 異，而 真 動 作 與 假 動 作 之  間 的 差 異，可 提 供 被

動 者 不 同 的 訊 息 ， 真 動 作 會 有 它 專 屬 的 訊 息 恆 定 性 ， 假

動 作 也 會 有 它 自 己 的 訊 息 恆 定 性 ， 若 能 觀 察 到 這 一 些 訊

息 的 恆 定 性 ， 被 動 攻 擊 者 便 能 預 先 知 道 主 動 攻 擊 者 ， 會

用 什 麼 動 作 技 巧 而 提 早 做 反 應 ， 因 此 在 對 練 當 中 主 動 者

之 真 假 動 作 都 會 提 供 不 同 的 訊 息 恆 定 性 ， 反 攻 擊 者 如 果

能 夠 偵 測 到 ， 這 一 些 訊 息 就 不 會 被 假 動 作 所 欺 騙 ， 而 做

出 最 佳 的 反 擊。二、環 境 賦 使（ a f f o r d a n c e）個 體 對 環 境

中 的 事 物 與 訊 息 所 產 生 的 知 覺 及 動 作 反 應 ， 會 隨 著 各 體

的 經 驗 不 同 而 有 所 改 變 ， 經 由 生 態 心 理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

跆 拳 道 的 假 動 作 ， 我 們 可 以 從 任 何 動 作 都 會 提 供 動 作 的

訊 息 恆 定 ， 而 在 假 動 作 與 真 動 作 之 間 也 一 定 存 在 訊 息 的

恆 定 性，本 研 究 中 發 現，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都 是 1 0 年 以

上 的 菁 英 選 手，經 歷 了 1 0 多 年 的 比 賽 洗 禮，皆 能 對 特 殊

的 假 動 作 訊 息 ， 做 出 最 正 確 的 回 應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經 驗 好 的 優 秀 選 手 ， 會 故 意 製 造 自 己 的 控 檔 引 誘 對

方 的 主 動 攻 擊 ， 但 是 這 一 些 訊 息 都 是 經 過 設 計 與 誘 導 ，

因 此 反 攻 擊 的 假 動 作 較 不 明 顯 ， 因 此 經 驗 較 佳 的 選 手 ，

會 用 距 離 上 的 壓 迫 感 ， 來 製 造 對 手 的 心 理 不 安 ， 進 而 引

起 對 手 心 理 不 安 ， 而 製 造 對 手 盲 目 或 缺 乏 信 心 的 主 動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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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 反 而 讓 動 作 速 度 變 慢 動 作 變 大 ， 讓 被 動 攻 擊 者 能 輕

易 的 掌 握 機 會 製 造 得 分 ， 同 時 因 為 被 動 攻 擊 動 作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 經 由 不 斷 的 反 覆 訓 練 已 經 達 到 一 種 自 然 反 射 動

作 ， 這 也 是 被 動 攻 擊 中 假 動 作 比 較 不 明 顯 之 原 因 。  

二 、 主 動 攻 擊 及 被 動 攻 擊 差 異 性 考 驗 ： 經 卡 方 考 驗 得 到 的 結

果 ， 卡 方 值 為 9 . 6 1 8， P 值 等 於 . 0 0 2 *； P  <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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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假 動 作 對 比 賽 得 分 之 影 響 ， 以

2 0 0 8 年 總 統 盃 男 子 組 前 4 量 級 前 八 強 2 8 場 賽 事 中 ， 以 事 件

記 錄 法 之 類 目 系 統 記 錄 分 析 ， 競 賽 中 假 動 作 出 現 較 高 之 種

類 、 假 動 作 對 攻 擊 型 態 之 得 分 差 異 ， 利 用 實 況 錄 影 將 競 賽 過

程 完 整 記 錄 ， 並 將 所 得 之 數 據 輸 入 電 腦 ， 經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程 式 軟 體 統 整 處 理 後 ， 所 得 結 果 為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在 得 分 方 面 以 羽 量 級 得 分 最 高 。 動 作 技 術 以 後 腳 旋 踢 為

主 、 滑 旋 踢 步 、 空 中 兩 腳 旋 踢 次 之 ； 近 身 攻 擊 以 切 邊 旋

踢 表 現 最 佳 ， 得 分 部 位 以 中 端 為 主 缺 乏 上 端 頭 部 攻 擊 。  

二 、 在 主 動 攻 擊 形 態 中 ， 有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無 假 動 作 。 被 動

攻 擊 則 未 達 顯 著 性 。  

三 、 四 個 量 級 攻 擊 得 分 中 ， 呈 現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高 於 有 假 動 作

雛 量 級 、 羽 量 級 則 出 現 得 分 中 有 假 動 作 高 於 無 假 動 作 得

分 情 形 。  

四 、 假 動 作 類 型 區 分 三 種 類 型 ： 第 一 類 「 上 半 身 軀 體 及 手 部

假 動 作 」； 第 二 類 「 腳 步 步 伐 移 位 假 動 作 」； 第 三 類 「 身

體 腳 步 換 邊 假 動 作 」， 其 中 以 第 二 類 假 動 作 出 現 次 數 最

多 。  

五 、 主 動 攻 擊 型 態 中 有 假 動 作 能 增 加 得 分 效 果 ， 被 動 攻 擊 型

態 中 假 動 作 對 得 分 則 未 達 顯 著 性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對 於 技 術 訓 練 而 言 ： 假 動 作 能 提 高 主 動 攻 擊 得 分 ， 因 此

平 時 訓 練 中 應 加 入 假 動 作 模 式 配 合 融 入 練 習 ， 讓 假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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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配 合 真 實 動 作 使 其 產 生 自 然 熟 練 之 動 作 技 巧 與 戰 術 ，

提 升 戰 術 之 多 元 化 。  

二 、 2 0 0 9 年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 W. T. F.） 為 了 增 加 比 賽 可 看 性

修 訂 跆 拳 道 規 則 上 端 攻 擊 可 得 3 分 ， 及 將 動 作 的 難 度 加

權 實 施 轉 身 動 作 得 2 分 ， 對 於 比 賽 扭 轉 戰 局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因 此 國 內 教 練 應 積 極 找 出 因 應 之 道 。  

三 、 跆 拳 道 競 技 中 主 導 比 賽 攸 關 比 賽 勝 負 因 此 至 為 重 要 ， 然

而 使 用 假 動 作 能 夠 讓 己 方 增 加 競 賽 場 上 掌 控 之 能 力 。  

四 、 宜 加 強 對 國 際 跆 拳 道 資 訊 蒐 集 ， 結 合 國 內 菁 英 教 練 共 同

研 發 出 屬 於 臺 灣 跆 拳 道 應 對 之 戰 術 與 戰 略 。  

五 、 對 未 來 學 術 研 究 之 方 向 ：  

    1 .可 針 對 國 內 頂 尖 選 手 進 行 較 詳 細 之 假 動 作 特 性 分 析 比

較 。  

    2 .可 針 對 某 種 特 定 假 動 做 進 行 分 析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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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n t - k i c k s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M i n n e s o t a  Tw i n ,  C i t y .  

S u n g ,  R .  J .  ( 1 9 8 7 ) .  M e c h a n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b a s i c  Ta e k w o n d o  

k i c k s .  J o u r n a l  o f  Ta e k w o n d o ,  6 1 ,  1 0 6 - 1 1 5 .  

T h e  W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 2 0 0 8 ) .  T h e  W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C o m p e t i t i o n .  R e t r i e v e d  M a r c h  2 7 ,  2 0 0 2 ,  F r o m  

T h e  Wo r l d  T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C o m p e t i t i o n  We d  

s i t e : h t t p : / / e n . w i k p e d i a . o r g / w i k i / Wo r l d - Ta e k w o n d o - F e d e r a

t i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A d v i s o r  :  P r o f e s s o r  K a n g  Y o n g  H o .  L e e ,  J .  J .  ( 2 0 0 2 ) .  

D i f f e r e n t i a l  S c o r i n g  S y s t e m， G a m e s  B e c a m e m o r e f u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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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2008年總統盃跆拳道錦標賽男子組前四量級前八強-比賽內容記錄表 

場次：        量級：       青：          紅：         比數：       
選

手 
得

分 
有無 
假動作 假動作型態 攻擊

型態

對戰

姿勢

得分

部位
得分技術動作 

青 1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1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2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2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3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3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4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4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5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5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6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6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7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7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8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8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9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9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10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10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11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11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青 12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 12 有 無 1 2 3 4 主 被 開 閉 中 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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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比賽內容記錄-編號對照表 

編號 假動作型態 編號 得分技術動作 

1. 上半身軀及手部 1. 後腳旋踢 

2. 腳部步伐移位 2. 前腳旋踢 

3. 身體腳步換邊 3. 滑步旋踢 

4. 其他 4. 跑步旋踢 

  5. 後踢 

  6. 空中兩腳旋踢 

  7. 360度旋踢 

  8. 防禦正拳旋踢 

  9. 切邊旋踢 

  10. 滑步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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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裁判按鍵紀錄表 
 

 

資料來源：大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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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實驗參與者基本資料 

量級 姓名 出生(年) 身高(公分) 名次 跆齡(年) 
1.鰭量級 許×霖 81 164 2 7 
1.鰭量級 鄭×慶 74 171 1 14 
1.鰭量級 吳×城 80 170 3 8 
1.鰭量級 李×成 80 160 3 6 
1.鰭量級 鄭×志 80 172 前 8 10 
1.鰭量級 陳×宇 78 180 前 8 12 
1.鰭量級 吳×輝 80 168 前 8 6 
1.鰭量級 梁×丰 80 163 前 8 8 
2.蠅量級 魏×洋 81 180 1 10 
2.蠅量級 姜×傑 79 176 2 9 
2.蠅量級 陳×昌 77 177 3 11 
2.蠅量級 李×豪 77 170 3 10 
2.蠅量級 曾×傑 76 178 前 8 12 
2.蠅量級 黃×靖 80 183 前 8 13 
2.蠅量級 柯×智 75 178 前 8 13 
2.蠅量級 詹×儒 79 165 前 8 10 
3.雛量級 朱×志 76 174 1 10 
3.雛量級 謝×翰 78 168 2 10 
3.雛量級 黃×仁 77 173 3 13 
3.雛量級 林×松 76 172 3 13 
3.雛量級 曾×傑 76 180 前 8 12 
3.雛量級 陳×安 78 172 前 8 10 
3.雛量級 楊×梵 77 175 前 8 10 
3.雛量級 王×貴 79 176 前 8 14 
4.羽量級 吳×慶 77 174 1 12 
4.羽量級 莊×德 81 183 2 7 
4.羽量級 羅×瑞 80 183 3 10 
4.羽量級 林×宏 79 177 3 10 
4.羽量級 徐×宇 82 168 前 8 10 
4.羽量級 方×翔 78 175 前 8 6 
4.羽量級 鄭×其 77 174 前 8 10 
4.羽量級 王×德 76 173 前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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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 
男子組/鰭量級（54Kg以下）對戰紀錄表 

單位  姓名       
南投縣  梁×丰       

   許×霖     
  

2：7 
      

海光隊  許×霖   許×霖 (2)  
憲光安平道館  李×成  

4：2 
    

        
  

0：0 
 李×成 (3)    

雲林縣  吳×輝      
台中市  鄭×志    

2：2 
鄭×慶 (1) 

   鄭×慶     
  

3：4 
      

台北縣  鄭×慶      
嘉義市 B隊  吳×城  

 6：2 
 鄭×慶   

        
  

7：4 
 吳×城 (3)    

台北市  陳×宇       
         

附錄 4-2 
 男子組/蠅量級（54Kg-58Kg）對戰紀錄表 

單位  姓名       
海光隊  姜×傑       

   姜×傑     
  

7：5 
      

台北市  詹×儒   姜×傑 (2)  
台南市  黃×靖  

3：1 
    

        
  

3：4 
 李×豪 (3)    

屏東縣  李×豪      
南投縣  魏×洋    

3：7 
魏×洋 (1) 

   魏×洋     
  

4：4 
      

台北縣  柯×智      
桃園縣  陳×昌  

6：2 
 魏×洋   

        
  

5：4 
 陳×昌 (3)    

高雄縣  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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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3 
男子組/雛量級（58Kg-62Kg）對戰紀錄表 

單位  姓名       
嘉義縣  王×貴       

   林×松 (3)    
  

5：5 
      

宜蘭縣  林×松   朱×志   
台中縣  楊×梵  

0：1 
    

        
  

3：6 
 朱×志     

桃園縣  朱×志      
台中市  黃×仁    

8：1 
朱×志 (1) 

   黃×仁 (3)    
  

3：1 
      

中央警察大學  陳×安      
彰化縣  謝×翰  

4：4 
 謝×翰 (2)  

        
  

7：0 
 謝×翰     

台北縣  曾×傑       
         

附錄 4-4 
男子組/羽量級（62Kg-67Kg）對戰紀錄表 

單位  姓名       
海光隊  林×宏       

   林×宏 (3)    
  

4：2 
      

台南縣  王×德   吳×慶   
陸光隊  鄭×其  

2：9 
    

        
  

3：4 
 吳×慶     

高雄縣  吳×慶      
台北縣  羅×瑞    

7：4 
吳×慶 (1) 

   羅×瑞 (3)    
  

7：0 
      

基隆市  方×翔      
嘉義市 B隊  莊×德  

7：9 
 莊×德 (2)  

        
  

10：3 
 莊×德     

台東縣  徐×宇       
         




